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彥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廖宏文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陳建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李基益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陳政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余嘉哲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盧至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趙忠源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梁軒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余嘉勳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重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少連偵

字第81號），本院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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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一、庚○○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

　　年捌月。

二、己○○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有期徒刑玖月。

三、辛○○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

年陸月。

四、甲○○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有期徒刑拾月。

五、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

年捌月。

　　犯罪事實

一、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雙方相約於民

國111年8月16日晚上11時許，在苗栗縣○○鎮○○里00○0

號之後龍聖財宮（下稱聖財宮）談判，庚○○即聯絡辛○

○、戊○○、甲○○及己○○、少年蕭○希（民國00年0月

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蕭○希）等人到場，其等知悉上開

地點為一般不特定公眾或特定多數人能出入之地點，如在該

處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將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待丁

○○與少年乙○○（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

○）及壬○○到場後，雙方談判時發生口角，庚○○、辛○

○、戊○○、甲○○、己○○、蕭○希竟共同基於在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共同毆打丁○○與乙

○○、壬○○，由己○○、甲○○徒手攻擊乙○○，戊○○

持塑膠椅子朝壬○○攻擊，其中庚○○、辛○○、戊○○、

蕭○希雖主觀上無使丁○○受重傷之意，惟客觀上應可預見

眼睛為人體之重要、脆弱器官，若持椅子猛力攻擊頭部，可

能傷及眼睛，而發生視力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竟疏

未注意及此，辛○○仍持塑膠椅子砸向丁○○頭部，庚○

○、蕭○希、戊○○亦持塑膠椅子朝丁○○頭部攻擊，並因

此致乙○○受有頭部損傷之傷害，壬○○受有頭皮開放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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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手部擦傷、腦震盪等傷害，丁○○則受有臉部挫傷、雙

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

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經治療後切除右眼玻璃體置換為

人工水晶體，右眼視神經萎縮視力僅餘光覺，已達嚴重減損

一目視能之重傷程度。嗣警獲報後到場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

畫面，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丁○○委任賴淑惠律師及壬○○訴由苗栗縣警

察局竹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告訴人丁○○（下稱丁○○）、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述，

係屬被告庚○○、辛○○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

被告庚○○之辯護人爭執丁○○、證人丙○○警詢證述之證

據能力；被告辛○○之辯護人爭執丁○○警詢證述之證據能

力（本院卷一第175頁），且查無其他法律規定例外得為證

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不得作為證

據。

二、被告庚○○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丙○○偵訊證詞之證據能力

（本院卷一第175頁），惟證人丙○○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

之陳述，業經具結，且辯護人並未指出及釋明證人丙○○之

證言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亦查無相關證據可認檢

察官有何違法取證情形，客觀上應認其作成時，尚無顯不可

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證人丙○

○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另本院於審

理程序已依辯護人之聲請傳喚證人丙○○到庭作證，使被告

庚○○及辯護人行使詰問權，應得為本院判決認定事實之證

據資料。

三、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庚○○、己○○、辛○○、甲○○、

戊○○（下合稱被告5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

陳述，業經本院於審判程序對當事人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

官、被告5人及辯護人均未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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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37、175頁、卷二第63至68頁），應認已獲一致同意作

為證據，本院審酌相關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

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認

為適當，不論該等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

得作為證據。

四、以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均無違反法定程序而

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得作為

本案證據使用。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5人均坦承有於案發時間、到達案發地點之事實，

並均坦承傷害、妨害秩序犯行。惟被告庚○○、辛○○、戊

○○均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人重傷犯行，被告庚○○辯稱：

我沒有拿塑膠椅子攻擊丁○○，蕭○希也沒有，我們二個都

站在旁邊而已；我都沒有攻擊等語（本院卷一第174頁、卷

二第71頁）；被告辛○○辯稱：當時丁○○說要把我押走，

而且靠我很近，那時候就感到害怕，所以就拿身邊的東西砸

他，是想保護自己等語（本院卷一第173頁、卷二第81

頁）；被告戊○○辯稱：沒有重傷害的故意，我沒有想要重

傷丁○○的意思等語（本院卷一第136頁、卷二第81頁）。

被告庚○○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就重傷部分，被告庚○○

否認有動手毆打丁○○，固然丁○○跟證人丙○○證稱被告

庚○○有毆打丁○○，但丁○○為敵性證人，且事發之前就

本件已有口角，就證人丙○○部分，被告庚○○是否有持工

具毆打丁○○或者毆打相關的部位皆證述都不明確，故渠等

證詞應不可採，被告庚○○沒有毆打丁○○的部分，業經證

人己○○、戊○○、乙○○、蕭○希等人證述在案，其中乙

○○證稱確實只有辛○○以及戊○○拿椅子來砸其父親丁○

○，只看見這兩個人動手，所以上開證人證述的結果應該可

以證明被告庚○○部分並未毆打丁○○，其重傷的結果跟被

告庚○○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那事前跟事中被告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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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與被告辛○○等人就丁○○重傷的結果有犯意的聯絡跟

行為分擔，對於被告辛○○臨時起意持塑膠椅子毆打丁○○

之頭部並沒有預見的可能性，其重傷的結果也沒有跟被告庚

○○有相當的因果關係，此部分請予被告庚○○無罪判決等

語（本院卷二第96至97頁）。被告辛○○之辯護人為其辯護

稱：就被告辛○○涉犯對丁○○為刑法第278條第1項重傷害

罪部分，參酌丁○○在台大醫院之病歷第51頁所示，丁○○

於案發當時身高170公分、體重97公斤，且丁○○於警詢時

稱被告辛○○的特徵屬於短小，在兩人並不相識的情況之

下，當一名身形壯碩的人在晚間11點至12點之間接近，並且

直接表示要將人押走，衡諸常情，一般人均會害怕，更何況

丁○○有專科的學歷，他也有相當的知識經驗，在案發當天

直接表達將人押走，顯然他在到達聖財宮之前丁○○已經有

恐嚇，甚至已經有擄人的意圖了，而被告辛○○客觀上面對

丁○○的恐嚇及擄人的行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其實難

以期待被告辛○○會不以防衛自我的意思而攻擊丁○○，且

辛○○當時只是單純出於保護自己，單純傷害的犯意，並沒

有要重傷害的意圖，以排除丁○○現在的不法侵害，此部分

應該是符合刑法第23條的規定屬於不罰的，退步言之，縱認

以被告辛○○的情況無法適用刑法第23條之規定而不罰，然

正當防衛只以出於防衛權利而對於現在不法侵害，皆在防衛

權作用範圍以內，仍然不以侵害的大小、其行為的輕重相權

衡有所變更，縱使防衛的行為已經超過了必要的程度，也只

是發生了防衛過當的情形，所以縱使認定被告辛○○不能夠

依正當防衛而不罰，亦懇請審酌當時的情況，被告辛○○僅

係逾越必要性及相當性屬於防衛過當，而得以減輕或免責情

形（本院卷二第97至98頁）。被告戊○○之辯護人為其辯護

稱：針對重傷罪部分，因為當日現場情況混亂，而爆發衝突

的原因是因為丁○○表示要到現場押走辛○○，才會導致衝

突的爆發，而丁○○也講過，其實他不認識被告戊○○，甚

至與被告戊○○之間並沒有所謂的仇恨或糾紛，所以被告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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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並沒有辦法預見雙方會爆發衝突，因此被告戊○○

對於是否會重傷丁○○的部分，應該沒有主觀上的犯意，請

審酌被告戊○○坦承本件客觀犯行，審酌被告戊○○主觀上

對於傷害丁○○的部分並無重傷故意，請給予無罪的諭知等

語（本院卷二第100頁）。

二、經查：

　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雙方相約

於111年8月16日晚上11時許，在聖財宮談判，被告庚○○即

聯絡被告辛○○、戊○○、甲○○及己○○、蕭○希等人到

場，待丁○○與乙○○及壬○○到場後，雙方談判時發生口

角，被告辛○○持塑膠椅子砸向丁○○頭部，被告己○○、

甲○○徒手攻擊乙○○，被告戊○○持塑膠椅子朝丁○○、

壬○○攻擊，並因此致乙○○受有頭部損傷之傷害，壬○○

受有頭皮開放性傷口、手部擦傷、腦震盪等傷害，丁○○則

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

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業為被告5人

所坦承（本院卷一第133至136、171至174頁、卷二第69至82

頁），核與丁○○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本院卷一第272至2

85頁）、乙○○於警詢、偵訊（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南警

偵字第1110023636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636卷》第155至

163、111年度他字第1103號卷《下稱他卷》第57頁）、壬○

○於警詢、偵訊（警636卷第137至141頁、他卷第55至57

頁）及共犯蕭○希於警詢、偵訊（警636卷第19至25頁、他

卷第71至73頁）、證人丙○○於偵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

（111年度少連偵字第81號卷《下稱偵卷》第95頁、本院卷

一第312至317頁）相符，並有乙○○、壬○○之大千綜合醫

院乙種診斷證明書2份（警636卷第203、205頁）、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112年4月21日校附醫

秘字第1120901717號函及所附之丁○○診斷證明書4紙（偵

卷第57至65頁）、監視錄影影像截圖（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

局南警偵字第1110027707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70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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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警636卷第211至223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可

以認定。

　㈡丁○○所受傷勢，已達重傷害之程度：

　　按稱重傷者，包含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刑法

第10條第4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10條第4項所稱毀

敗或嚴重減損機能，係指機能完全且永久喪失，或雖未喪

失，但顯較一般功能嚴重減退，且經過相當之診治，仍無回

復之可能。查壬○○於偵訊時證陳：丁○○當下說他看不

到，他去聖財宮之前視力是正常的等語（他卷第56頁）。乙

○○於偵訊時證陳：丁○○當下說眼睛看不到，他有近視，

但平常看得到等語（他卷第57頁）。丁○○於本院審理時證

陳：我當時被打了之後右眼就完全看不到，在去聖財宮之前

沒有這樣子的問題，當時有到大千醫院去就診，大千醫院說

要趕快轉院，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他說這一定是眼睛有問

題，一定要手術然後就建議我去找大間的醫院，我們就叫白

牌計程車直接往台大急診室，台大那邊的診斷是瞳孔放大，

然後是水晶體還是玻璃體破裂，沒有辦法恢復等語（本院卷

一第282、284至285頁）。本案丁○○受有臉部挫傷、雙眼

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

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經治療後切除右眼玻璃體置換為

人工水晶體，右眼視神經萎縮視力僅餘光覺等情，有上開丁

○○之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大醫院112年1月16日校附醫

秘字第1120900213號函所附之受理院外機關查詢案件回復意

見表（偵卷第53至55頁）在卷可參，並為被告庚○○、辛○

○、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74、136頁），且經本院

函詢丁○○右眼視神經萎縮情況是否永久無法恢復，右眼視

神經萎縮是否為外力傷害所導致？經臺大醫院函覆略以：丁

○○目前持續呈現右眼視神經萎縮狀態，此病況依現行醫療

無有效治療方式。如本院校附醫秘字第1120900213號函之查

復意見，丁○○於111年8月16日來本院急診就醫時，呈現右

眼前房蓄血、右眼水晶體位移、右眼玻璃體出血、合併右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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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壓升高等徵兆，且腦部核磁共振影像中顯示有右側視神經

遠端顯影，疑似有急性損傷；前述徵兆綜合評估，有很高可

能來自外力導致，並可導致後續之視神經萎縮情事，有臺大

醫院113年4月3日校附醫秘字第1130901418號函附之受理院

外機關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1紙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13至

215頁），可見丁○○右眼功能嚴重受限，經相當診治後，

仍然難以復原，揆諸上開規定，自屬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

傷害。

　㈢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

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

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

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而正犯之行為，不

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

必要，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倘足以左右其他行

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

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

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即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2479、482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

　　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而相

約於案發時、地談判，被告庚○○並聯絡被告辛○○、戊○

○、甲○○、己○○、蕭○希到場，且於衝突發生後，即群

起為傷害行為，並無阻止他人對丁○○、乙○○、壬○○之

傷害行為，是被告5人與蕭○希所為，對於本案傷害犯行而

言，乃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與下手施暴之人彼此協力、

相互補充以達犯罪之目的，揆諸上開規定，被告5人、蕭○

希對於傷害丁○○、乙○○、壬○○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庚○○、辛○○、戊○○客觀上可預見持椅子朝丁○○

頭部攻擊，可能造成丁○○受重傷之結果：

　1.被告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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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被告庚○○雖辯稱未動手毆打丁○○，惟被告庚○○有攻擊

丁○○之事實，業據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

一第280頁），核與壬○○於警詢時證陳：庚○○有動手持

塑膠椅攻擊我跟丁○○等語（警636卷第139至141、151

頁）、證人丙○○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陳：庚○○有拿椅

子打丁○○等語相符（偵卷第94至95頁、本院卷一第316至3

17、318頁），證人丙○○於偵訊時並證陳：庚○○站在後

面跟著一起打上去，先用拳頭打丁○○身體跟頭，後來又拿

大張的紅色褪色塑膠椅砸丁○○等語（偵卷第95頁）。加以

證人丙○○於偵訊證陳：辛○○、庚○○、蕭○希都是我的

好朋友等語（偵卷第9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認識庚○

○、辛○○、戊○○、己○○、甲○○，之前沒有恩怨糾

紛；庚○○、辛○○、蕭○希都是我高中同學的朋友，我有

參加陣頭，他們也是都有參加陣頭，111年8月16日之前我有

聽說過丁○○、乙○○跟壬○○他們，但是不認識等語（本

院卷一第311至312、323、327頁），證人丙○○既為被告庚

○○之友人，且與丁○○並不相識，並無偏袒丁○○、誣指

被告庚○○之動機，其證述應為可採，足徵被告庚○○確有

動手毆打丁○○之行為。

　⑵至乙○○雖於偵訊時證陳：辛○○先動手抓了不知道什麼東

西砸我爸，壬○○進來幫我爸擋，我在旁邊看，戊○○從外

面拿椅子進來砸我爸，壬○○在我爸前面擋著，我只看到這

兩人動手，後來編號3的人勾住我脖子往後摔，拿電風扇打

我頭等語（他卷第57頁），並未證陳有見到被告庚○○毆打

丁○○，然因乙○○於案發當時亦遭甲○○及己○○毆打，

忙於保護自己，未必有餘力注意丁○○遭毆打之全貌，此由

乙○○於前開偵訊證陳遭他人勾住脖子往後摔可為佐證。且

被告庚○○辯稱案發當時其完全未動手，惟於本院訊問當時

有何人或幾人毆打丁○○時，無法說出具體內容（本院卷二

第82至83頁），雖就此部分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供陳：

因我躲比較後面，我閃到很後面，他們在左邊，我在比較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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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右邊等語（本院卷二第83頁），然本案係因被告庚○○與

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而引發，被告庚○○身為

當事人，若真係在旁觀看，怎會不知丁○○遭幾人毆打，雖

被告庚○○辯稱其站在較外側，惟由現場監視錄影影像截圖

觀之（警707卷第201頁），發生衝突之地點範圍非大，即便

站在右邊，應亦能看到全貌，被告庚○○所辯實無可採。

　2.被告辛○○部分：

　⑴被告辛○○持塑膠椅子攻擊丁○○頭部之事實，業據丁○○

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278頁），核與證人丙

○○偵訊證述：我看到辛○○先拿椅子打丁○○的頭等語相

符（偵卷第94頁），被告辛○○亦坦承有拿椅子攻擊丁○○

（本院卷一第173頁），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⑵被告辛○○所為不成立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①按刑法第23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

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係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防衛

之意思，客觀上存有緊急防衛情狀之現在不法侵害，出於防

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且所施之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為要

件。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

實害或危險之違反法秩序行為。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

去與將來，係指不法侵害依其情節迫在眉睫、已經開始、正

在繼續而尚未結束而言。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

而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被告庚○○雖於本院審理時證陳：丁○○當時有對辛○○說

再亂嗆聲的話就要把他帶走，辛○○是在聽到說要把他帶走

以後才攻擊丁○○的等語（本院卷一第332至333頁），惟亦

證陳：丁○○當時跟辛○○沒有肢體接觸等語（本院卷一第

332頁）。丁○○則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當時我坐著，辛○

○先拿椅子朝我頭部攻擊（本院卷一第278頁）。雖丁○○

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我之前有在電話中聽到辛○○罵我，所

以當時我在談話現場有質疑說當時是誰在電話中跟我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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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有說再嗆的話就要把人帶走，然後辛○○就拿了椅子往

我的頭上攻擊（本院卷一第279頁），惟亦證陳：我講說如

果辛○○要再嗆的話我要把人帶走，當時我沒有具體做什麼

行動，沒有去拉他或者是作勢要做什麼，並不是我講了這個

話之後對方才立刻開始動手打我，講了這個之後我還是跟陳

安邦（即被告庚○○之父）在談事情，談到後來對方人越來

越多，然後就態度越來越不好，可能是這些年輕人他們年輕

氣盛，起鬨就打等語（本院卷一第286、301至302頁）。由

上開被告庚○○、丁○○之證述可知，丁○○雖有說再嗆聲

的話就要把人帶走，然其後丁○○與被告辛○○並無任何肢

體接觸，是於被告辛○○持椅子攻擊丁○○時，並無不法侵

害行為存在，被告辛○○顯非出於排除現在不法侵害之意

思，而係對丁○○所為之傷害行為，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

地，既非防衛行為，亦無所謂防衛過當可言。被告辛○○所

辯，並不可採。

　3.被告戊○○部分：

　　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最後還有一個身材痩高、戴眼

鏡、手部有刺青的人，最後有持一個重物往我的頭上打，動

手打我的人是庚○○、辛○○、戊○○、蕭○希等語（本院

卷一第284、287頁）。核與壬○○於偵訊時證陳：庚○○拿

塑膠椅子打我後腦，蕭○希拿比較小的椅子要砸我老闆，我

擋在我老闆前面所以打到我的頭，戊○○有戴眼鏡手有刺青

我從監視器看到他拿紅色小椅子砸我老闆，我也被砸到等語

（他卷第56頁），乙○○於偵訊時證陳：戊○○從外面拿椅

子進來砸我爸等語（他卷第57頁）相符，且為被告戊○○所

不爭執（本院卷一卷第136頁、卷二第77頁），足認被告戊

○○、蕭○希均有持椅子攻擊丁○○頭部之行為。

 4、被告庚○○、辛○○、戊○○本基於傷害之故意毆打丁○

○，固因過失主觀上疏未預見將導致丁○○受重傷之結果，

惟客觀上應可預見眼睛為人體之重要、脆弱器官，持椅子猛

力攻擊頭部，極有可能傷及眼睛，而導致丁○○發生視力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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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減損之重傷結果：

　⑴按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指行為人就其故意實行之基

本犯罪行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能預見將發生一定之結

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

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

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

之法律評價。倘於行為當時，客觀上行為人根本無預見其結

果發生之可能，即不該當加重結果犯之構成要件，僅能就行

為人原有故意犯罪行為，課以普通犯罪之刑責。此與刑法第

13條所定行為人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該犯罪結果之直接故

意，及主觀上預見其結果之發生，而其結果之發生並不違背

其本意之間接故意，均應就其結果之發生，負其故意犯罪責

任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74號、95年度台

上字第1716號、96年度台上字第6924號判決意旨參照）。刑

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

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

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

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

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

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

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

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

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

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

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

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

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

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

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

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

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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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

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

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

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

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

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

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

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

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庚○○、辛○○、戊○○持椅子朝丁○○頭部毆打，致

丁○○受有上開傷勢，經本院認定為重傷之結果，均如前

述，本案僅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

嫌隙，談判過程起口角而偶發之傷害案件，並無證據證明被

告庚○○、辛○○、戊○○有何使丁○○受重傷之故意，或

對此結果有所預見且容任其發生，是應認被告庚○○、辛○

○、戊○○主觀上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然被告庚○○、辛

○○、戊○○因主觀上未加思考，致疏未預見此一加重結果

之發生，仍持椅子近距離對丁○○頭部毆打，以一般人之生

活經驗，上開行為客觀上確有可能對丁○○之眼部造成重大

傷害，且被告庚○○、辛○○、戊○○均為具有通常智識程

度之成年人，其客觀上應可預見此節，則丁○○因上開傷害

攻擊行為而致生右眼視能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被告庚○

○、辛○○、戊○○自應對此傷害致人重傷之結果負責。

　⑶按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惟

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能

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

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

範圍；是以，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並無主觀上

之犯意可言。從而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

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

之發生，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而非以各共同正犯之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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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犯意之聯絡為斷（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5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己○○、甲

○○固與被告庚○○、辛○○、戊○○間有共同傷害丁○○

之犯意聯絡，然被告己○○、甲○○當時亦分工徒手毆打乙

○○，難認被告己○○、甲○○客觀上得以預見被告庚○

○、辛○○、戊○○會另持椅子朝丁○○頭部毆擊而導致其

發生重傷結果。是被告己○○、甲○○客觀上既無從預見丁

○○會因遭被告庚○○、辛○○、戊○○持椅子毆打而受重

傷，此一結果難認符合被告己○○、甲○○加入衝突之本

意，依上開說明，自難令被告己○○、甲○○共同負傷害致

人重傷之責。從而，被告己○○、甲○○應僅就其等與被告

庚○○、辛○○、戊○○傷害丁○○之傷害犯行部分，共同

負傷害罪之責。

　㈤妨害秩序部分：

　　被告5人於上開時地共同傷害丁○○、乙○○、壬○○之

情，業經認定如上，此等傷害行為自屬強暴行為；而上開行

為致丁○○、乙○○、壬○○分別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

傷勢，其中丁○○之右眼傷勢更已達重傷程度等情，業據本

院認定如前，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到聖財宮現場的時

候，現場應該有20、30個人（本院卷一第277頁），並有監

視錄影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警707卷第201頁），堪認被告5

人所為顯然已造成公眾恐懼不安而妨害公共秩序，使在該場

所之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之外溢

效應發生，客觀上已達於危害社會安寧秩序之程度，其等在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堪可認

定。上開證據與被告等5人之自白互核均大致相符，足認被

告等5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部分：

　1.被告庚○○坦承知悉蕭○希案發時未滿18歲（本院卷二第78

頁），被告辛○○、戊○○則否認知悉上情（本院卷二第78

至79頁）。惟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跟辛○○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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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他是我爸爸堂哥的小孩等語（本院卷一第330頁），

且彼此住所又近（本院卷二第85頁），加上證人丙○○於本

院審理時證陳：蕭○希跟庚○○、辛○○、己○○、甲○

○、戊○○彼此認識，因為都有同陣頭，所以互相會聊天聚

在一起等語（本院卷一第323至324頁），因為被告5人皆常

聚在一起，被告辛○○、戊○○於本院審理時僅辯稱不清楚

案發時蕭○希幾歲，並未明確陳述其認為案發時蕭○希已滿

18歲（本院卷二第87、79頁），足認被告辛○○、戊○○縱

非明知，亦當預見案發時蕭○希為未滿18歲之少年。又查現

行民法第12條雖規定滿18歲為成年人，然此規定係自112年1

月1日起施行，而被告己○○、甲○○為本案犯行時，依當

時民法規定尚未成年，故其等與蕭○希共同實施本案犯行，

並不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所以除案發時未滿

20歲之己○○、甲○○無該條之適用外，被告庚○○、辛○

○、戊○○均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

　2.被告5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知悉乙○○案發時未滿18歲

（本院卷二第88至89頁），然被告庚○○於偵訊時供陳：知

道乙○○好像要升高一，大約15、16歲等語（他卷第102

頁），是被告庚○○應知悉案發時乙○○為未滿18歲之少

年，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

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之情形。至於被告辛○○、戊○○部

分，雖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陳乙○○在111年8月16日

當天看起來也是16、17歲等語（本院卷一第328頁），然丁

○○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本案發生之前我認識庚○○，其他

人我都不認識，乙○○應該是認識庚○○，但我不確定等語

（本院卷一第272至273頁）。則被告辛○○、戊○○案發當

天既係第一次與乙○○見面（本院卷二第88至89頁），衝突

之發生乃一瞬間，不若證人丙○○係在案發現場旁觀之人，

被告辛○○、戊○○當時是否清楚察知乙○○之外貌，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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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判斷其年齡，尚有可疑，難認被告辛○○、戊○○有此

部分認識或預見，應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規定之適用。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5人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予

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庚○○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

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害人為壬○○）；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故意對少年傷害罪（被害人為乙○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

法第277條第1項、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

重傷罪（被害人為丁○○）。核被告辛○○、戊○○所為，

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

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

共同傷害罪（被害人為壬○○、乙○○）；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2

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害人為丁○

○）。核被告己○○、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

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

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害人為乙○○、壬○

○、丁○○）。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就丁○○部分，均係犯

刑法第278條第1項之重傷罪，尚有未合，惟因二者基本社會

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告知變更法條之旨（本院卷

二第62頁），無礙被告5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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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5人、蕭○希就上開傷害、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

同正犯。被告庚○○、辛○○、戊○○、蕭○希就上開傷害

致人重傷犯行，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為共同正犯。

又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

「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

應為相同解釋，附此敘明。

三、被告庚○○、辛○○、戊○○以一行為同時傷害丁○○、乙

○○、壬○○，而觸犯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告庚○

○部分則尚有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傷害罪）、成年人與少年共

同傷害致人重傷罪、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己○○、甲○○以一行

為同時傷害丁○○、乙○○、壬○○，而觸犯傷害罪、在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為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被告庚○○、辛○○、戊

○○從一重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告己○

○、甲○○從一重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戊○○前因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經本

院以110年度苗簡字第35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又因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01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2案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

第370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6月29日易科

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

查，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業經檢察官主張並舉證（本院卷

二第100頁）。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

生致被告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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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庚○○、己○○、辛○○因從一重論以成年人與少年共

同傷害致人重傷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辛○○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辛○○符合刑法第59條情堪

憫恕的情形（本院卷二第98頁），惟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

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

者，始有其適用。刑法第57條所規定量刑輕重之參考事項，

雖得為同法第59條酌減被告之刑規定適用之參考，然仍需符

合該條規定之要件，始得據以酌減被告之刑。查被告辛○○

係受有相當教育之成年人，縱對於丁○○之言行有所不滿，

仍應循理性和平方式溝通，竟未能克制自己之情緒，率爾持

椅子攻擊丁○○之頭部，致丁○○受有一目視能嚴重減損之

重傷害，且犯後迄未達成調解，尚未以實際行動填補丁○○

之損害。再綜觀本案情節、被告辛○○犯罪之情狀，實難認

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可憫恕，或科以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故本院認尚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對其

酌減刑度之餘地，被告辛○○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並不足

採。

五、爰審酌被告5人與丁○○等人因細故發生糾紛，於談判時發

生口角，竟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反訴諸於肢體暴

力，而為本案犯行，致丁○○、乙○○、壬○○分別受有犯

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所為均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己○○

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

告甲○○於偵訊坦承毆打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坦承傷

害、否認妨害秩序，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庚○○

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

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被告辛○○於偵訊坦承攻擊丁○

○、壬○○，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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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被告戊○○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

傷之犯後態度，及本案因被告庚○○與丁○○間之糾紛而

起，係被告庚○○主動聯絡被告辛○○、戊○○、甲○○及

己○○到場，被告辛○○係案發當時最先動手攻擊之人，被

告戊○○則係於丁○○已先遭被告辛○○、庚○○持椅子攻

擊頭部後，仍下手持椅子攻擊丁○○頭部之人，被告戊○○

並有攻擊壬○○，被告己○○、甲○○則係徒手攻擊乙○○

之行為情狀，以及因丁○○、乙○○、壬○○（下合稱丁○

○等人）無調解意願（本院卷一第142頁），被告5人均尚未

與丁○○等人和解及彌補損害。兼衡被告庚○○、己○○、

辛○○、甲○○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4份在卷可查，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

中畢業之之智識程度，從事搬貨工作、月收入新臺幣（下

同）5萬元之經濟狀況，及已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9

歲、3歲）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0頁）；被告己○○於

本院審理時自述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油漆工作、月

收入4至5萬元之經濟狀況，及母親患有氣喘之生活狀況（本

院卷二第90至91頁）；被告辛○○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

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大型冷凍空調之保溫工作、月收入

4、5萬元之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91至92頁）；被告甲○○

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保溫工作、

月收入新臺幣4、5萬元之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92至93

頁）；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五專肄業之智識程

度，從事工地工作、日薪1800元之經濟狀況，及父親因為換

心臟手術無法工作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3頁）。並壬○

○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到現在一年多了，只要是變天，

我的頭就會痛，我腦震盪内傷半年多才好，整個人是折磨

（本院卷一第142頁）。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我

眼睛失能造成的不便，不是當事人無法體會，喝湯經常都燙

到手，點香拜拜也點不著，根本就對不準（本院卷一第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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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丁○○、乙○○、壬○○均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本

院卷一第14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虹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宜臻、曾亭瑋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郭世顏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

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

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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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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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彥豪






指定辯護人  廖宏文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陳建樺






指定辯護人  李基益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陳政鵬






指定辯護人  余嘉哲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盧至珉






指定辯護人  趙忠源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梁軒齊








指定辯護人  余嘉勳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重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庚○○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
　　年捌月。
二、己○○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有期徒刑玖月。
三、辛○○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四、甲○○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有期徒刑拾月。
五、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捌月。
　　犯罪事實
一、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雙方相約於民國111年8月16日晚上11時許，在苗栗縣○○鎮○○里00○0號之後龍聖財宮（下稱聖財宮）談判，庚○○即聯絡辛○○、戊○○、甲○○及己○○、少年蕭○希（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蕭○希）等人到場，其等知悉上開地點為一般不特定公眾或特定多數人能出入之地點，如在該處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將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不安，待丁○○與少年乙○○（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及壬○○到場後，雙方談判時發生口角，庚○○、辛○○、戊○○、甲○○、己○○、蕭○希竟共同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共同毆打丁○○與乙○○、壬○○，由己○○、甲○○徒手攻擊乙○○，戊○○持塑膠椅子朝壬○○攻擊，其中庚○○、辛○○、戊○○、蕭○希雖主觀上無使丁○○受重傷之意，惟客觀上應可預見眼睛為人體之重要、脆弱器官，若持椅子猛力攻擊頭部，可能傷及眼睛，而發生視力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竟疏未注意及此，辛○○仍持塑膠椅子砸向丁○○頭部，庚○○、蕭○希、戊○○亦持塑膠椅子朝丁○○頭部攻擊，並因此致乙○○受有頭部損傷之傷害，壬○○受有頭皮開放性傷口、手部擦傷、腦震盪等傷害，丁○○則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經治療後切除右眼玻璃體置換為人工水晶體，右眼視神經萎縮視力僅餘光覺，已達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傷程度。嗣警獲報後到場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丁○○委任賴淑惠律師及壬○○訴由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告訴人丁○○（下稱丁○○）、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述，係屬被告庚○○、辛○○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被告庚○○之辯護人爭執丁○○、證人丙○○警詢證述之證據能力；被告辛○○之辯護人爭執丁○○警詢證述之證據能力（本院卷一第175頁），且查無其他法律規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不得作為證據。
二、被告庚○○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丙○○偵訊證詞之證據能力（本院卷一第175頁），惟證人丙○○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業經具結，且辯護人並未指出及釋明證人丙○○之證言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亦查無相關證據可認檢察官有何違法取證情形，客觀上應認其作成時，尚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證人丙○○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另本院於審理程序已依辯護人之聲請傳喚證人丙○○到庭作證，使被告庚○○及辯護人行使詰問權，應得為本院判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
三、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庚○○、己○○、辛○○、甲○○、戊○○（下合稱被告5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業經本院於審判程序對當事人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5人及辯護人均未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一第137、175頁、卷二第63至68頁），應認已獲一致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相關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認為適當，不論該等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四、以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均無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5人均坦承有於案發時間、到達案發地點之事實，並均坦承傷害、妨害秩序犯行。惟被告庚○○、辛○○、戊○○均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人重傷犯行，被告庚○○辯稱：我沒有拿塑膠椅子攻擊丁○○，蕭○希也沒有，我們二個都站在旁邊而已；我都沒有攻擊等語（本院卷一第174頁、卷二第71頁）；被告辛○○辯稱：當時丁○○說要把我押走，而且靠我很近，那時候就感到害怕，所以就拿身邊的東西砸他，是想保護自己等語（本院卷一第173頁、卷二第81頁）；被告戊○○辯稱：沒有重傷害的故意，我沒有想要重傷丁○○的意思等語（本院卷一第136頁、卷二第81頁）。被告庚○○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就重傷部分，被告庚○○否認有動手毆打丁○○，固然丁○○跟證人丙○○證稱被告庚○○有毆打丁○○，但丁○○為敵性證人，且事發之前就本件已有口角，就證人丙○○部分，被告庚○○是否有持工具毆打丁○○或者毆打相關的部位皆證述都不明確，故渠等證詞應不可採，被告庚○○沒有毆打丁○○的部分，業經證人己○○、戊○○、乙○○、蕭○希等人證述在案，其中乙○○證稱確實只有辛○○以及戊○○拿椅子來砸其父親丁○○，只看見這兩個人動手，所以上開證人證述的結果應該可以證明被告庚○○部分並未毆打丁○○，其重傷的結果跟被告庚○○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那事前跟事中被告庚○○並沒有與被告辛○○等人就丁○○重傷的結果有犯意的聯絡跟行為分擔，對於被告辛○○臨時起意持塑膠椅子毆打丁○○之頭部並沒有預見的可能性，其重傷的結果也沒有跟被告庚○○有相當的因果關係，此部分請予被告庚○○無罪判決等語（本院卷二第96至97頁）。被告辛○○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就被告辛○○涉犯對丁○○為刑法第278條第1項重傷害罪部分，參酌丁○○在台大醫院之病歷第51頁所示，丁○○於案發當時身高170公分、體重97公斤，且丁○○於警詢時稱被告辛○○的特徵屬於短小，在兩人並不相識的情況之下，當一名身形壯碩的人在晚間11點至12點之間接近，並且直接表示要將人押走，衡諸常情，一般人均會害怕，更何況丁○○有專科的學歷，他也有相當的知識經驗，在案發當天直接表達將人押走，顯然他在到達聖財宮之前丁○○已經有恐嚇，甚至已經有擄人的意圖了，而被告辛○○客觀上面對丁○○的恐嚇及擄人的行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其實難以期待被告辛○○會不以防衛自我的意思而攻擊丁○○，且辛○○當時只是單純出於保護自己，單純傷害的犯意，並沒有要重傷害的意圖，以排除丁○○現在的不法侵害，此部分應該是符合刑法第23條的規定屬於不罰的，退步言之，縱認以被告辛○○的情況無法適用刑法第23條之規定而不罰，然正當防衛只以出於防衛權利而對於現在不法侵害，皆在防衛權作用範圍以內，仍然不以侵害的大小、其行為的輕重相權衡有所變更，縱使防衛的行為已經超過了必要的程度，也只是發生了防衛過當的情形，所以縱使認定被告辛○○不能夠依正當防衛而不罰，亦懇請審酌當時的情況，被告辛○○僅係逾越必要性及相當性屬於防衛過當，而得以減輕或免責情形（本院卷二第97至98頁）。被告戊○○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針對重傷罪部分，因為當日現場情況混亂，而爆發衝突的原因是因為丁○○表示要到現場押走辛○○，才會導致衝突的爆發，而丁○○也講過，其實他不認識被告戊○○，甚至與被告戊○○之間並沒有所謂的仇恨或糾紛，所以被告戊○○到場並沒有辦法預見雙方會爆發衝突，因此被告戊○○對於是否會重傷丁○○的部分，應該沒有主觀上的犯意，請審酌被告戊○○坦承本件客觀犯行，審酌被告戊○○主觀上對於傷害丁○○的部分並無重傷故意，請給予無罪的諭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00頁）。
二、經查：
　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雙方相約於111年8月16日晚上11時許，在聖財宮談判，被告庚○○即聯絡被告辛○○、戊○○、甲○○及己○○、蕭○希等人到場，待丁○○與乙○○及壬○○到場後，雙方談判時發生口角，被告辛○○持塑膠椅子砸向丁○○頭部，被告己○○、甲○○徒手攻擊乙○○，被告戊○○持塑膠椅子朝丁○○、壬○○攻擊，並因此致乙○○受有頭部損傷之傷害，壬○○受有頭皮開放性傷口、手部擦傷、腦震盪等傷害，丁○○則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業為被告5人所坦承（本院卷一第133至136、171至174頁、卷二第69至82頁），核與丁○○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本院卷一第272至285頁）、乙○○於警詢、偵訊（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南警偵字第1110023636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636卷》第155至163、111年度他字第1103號卷《下稱他卷》第57頁）、壬○○於警詢、偵訊（警636卷第137至141頁、他卷第55至57頁）及共犯蕭○希於警詢、偵訊（警636卷第19至25頁、他卷第71至73頁）、證人丙○○於偵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111年度少連偵字第81號卷《下稱偵卷》第95頁、本院卷一第312至317頁）相符，並有乙○○、壬○○之大千綜合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2份（警636卷第203、205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112年4月21日校附醫秘字第1120901717號函及所附之丁○○診斷證明書4紙（偵卷第57至65頁）、監視錄影影像截圖（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南警偵字第1110027707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707卷》第201、警636卷第211至223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丁○○所受傷勢，已達重傷害之程度：
　　按稱重傷者，包含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刑法第10條第4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10條第4項所稱毀敗或嚴重減損機能，係指機能完全且永久喪失，或雖未喪失，但顯較一般功能嚴重減退，且經過相當之診治，仍無回復之可能。查壬○○於偵訊時證陳：丁○○當下說他看不到，他去聖財宮之前視力是正常的等語（他卷第56頁）。乙○○於偵訊時證陳：丁○○當下說眼睛看不到，他有近視，但平常看得到等語（他卷第57頁）。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我當時被打了之後右眼就完全看不到，在去聖財宮之前沒有這樣子的問題，當時有到大千醫院去就診，大千醫院說要趕快轉院，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他說這一定是眼睛有問題，一定要手術然後就建議我去找大間的醫院，我們就叫白牌計程車直接往台大急診室，台大那邊的診斷是瞳孔放大，然後是水晶體還是玻璃體破裂，沒有辦法恢復等語（本院卷一第282、284至285頁）。本案丁○○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經治療後切除右眼玻璃體置換為人工水晶體，右眼視神經萎縮視力僅餘光覺等情，有上開丁○○之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大醫院112年1月16日校附醫秘字第1120900213號函所附之受理院外機關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偵卷第53至55頁）在卷可參，並為被告庚○○、辛○○、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74、136頁），且經本院函詢丁○○右眼視神經萎縮情況是否永久無法恢復，右眼視神經萎縮是否為外力傷害所導致？經臺大醫院函覆略以：丁○○目前持續呈現右眼視神經萎縮狀態，此病況依現行醫療無有效治療方式。如本院校附醫秘字第1120900213號函之查復意見，丁○○於111年8月16日來本院急診就醫時，呈現右眼前房蓄血、右眼水晶體位移、右眼玻璃體出血、合併右眼眼壓升高等徵兆，且腦部核磁共振影像中顯示有右側視神經遠端顯影，疑似有急性損傷；前述徵兆綜合評估，有很高可能來自外力導致，並可導致後續之視神經萎縮情事，有臺大醫院113年4月3日校附醫秘字第1130901418號函附之受理院外機關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1紙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13至215頁），可見丁○○右眼功能嚴重受限，經相當診治後，仍然難以復原，揆諸上開規定，自屬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傷害。
　㈢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而正犯之行為，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即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79、482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
　　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而相約於案發時、地談判，被告庚○○並聯絡被告辛○○、戊○○、甲○○、己○○、蕭○希到場，且於衝突發生後，即群起為傷害行為，並無阻止他人對丁○○、乙○○、壬○○之傷害行為，是被告5人與蕭○希所為，對於本案傷害犯行而言，乃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與下手施暴之人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犯罪之目的，揆諸上開規定，被告5人、蕭○希對於傷害丁○○、乙○○、壬○○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庚○○、辛○○、戊○○客觀上可預見持椅子朝丁○○頭部攻擊，可能造成丁○○受重傷之結果：
　1.被告庚○○部分：
　⑴被告庚○○雖辯稱未動手毆打丁○○，惟被告庚○○有攻擊丁○○之事實，業據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280頁），核與壬○○於警詢時證陳：庚○○有動手持塑膠椅攻擊我跟丁○○等語（警636卷第139至141、151頁）、證人丙○○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陳：庚○○有拿椅子打丁○○等語相符（偵卷第94至95頁、本院卷一第316至317、318頁），證人丙○○於偵訊時並證陳：庚○○站在後面跟著一起打上去，先用拳頭打丁○○身體跟頭，後來又拿大張的紅色褪色塑膠椅砸丁○○等語（偵卷第95頁）。加以證人丙○○於偵訊證陳：辛○○、庚○○、蕭○希都是我的好朋友等語（偵卷第9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認識庚○○、辛○○、戊○○、己○○、甲○○，之前沒有恩怨糾紛；庚○○、辛○○、蕭○希都是我高中同學的朋友，我有參加陣頭，他們也是都有參加陣頭，111年8月16日之前我有聽說過丁○○、乙○○跟壬○○他們，但是不認識等語（本院卷一第311至312、323、327頁），證人丙○○既為被告庚○○之友人，且與丁○○並不相識，並無偏袒丁○○、誣指被告庚○○之動機，其證述應為可採，足徵被告庚○○確有動手毆打丁○○之行為。
　⑵至乙○○雖於偵訊時證陳：辛○○先動手抓了不知道什麼東西砸我爸，壬○○進來幫我爸擋，我在旁邊看，戊○○從外面拿椅子進來砸我爸，壬○○在我爸前面擋著，我只看到這兩人動手，後來編號3的人勾住我脖子往後摔，拿電風扇打我頭等語（他卷第57頁），並未證陳有見到被告庚○○毆打丁○○，然因乙○○於案發當時亦遭甲○○及己○○毆打，忙於保護自己，未必有餘力注意丁○○遭毆打之全貌，此由乙○○於前開偵訊證陳遭他人勾住脖子往後摔可為佐證。且被告庚○○辯稱案發當時其完全未動手，惟於本院訊問當時有何人或幾人毆打丁○○時，無法說出具體內容（本院卷二第82至83頁），雖就此部分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供陳：因我躲比較後面，我閃到很後面，他們在左邊，我在比較靠近右邊等語（本院卷二第83頁），然本案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而引發，被告庚○○身為當事人，若真係在旁觀看，怎會不知丁○○遭幾人毆打，雖被告庚○○辯稱其站在較外側，惟由現場監視錄影影像截圖觀之（警707卷第201頁），發生衝突之地點範圍非大，即便站在右邊，應亦能看到全貌，被告庚○○所辯實無可採。
　2.被告辛○○部分：
　⑴被告辛○○持塑膠椅子攻擊丁○○頭部之事實，業據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278頁），核與證人丙○○偵訊證述：我看到辛○○先拿椅子打丁○○的頭等語相符（偵卷第94頁），被告辛○○亦坦承有拿椅子攻擊丁○○（本院卷一第173頁），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⑵被告辛○○所為不成立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①按刑法第23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係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防衛之意思，客觀上存有緊急防衛情狀之現在不法侵害，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且所施之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為要件。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違反法秩序行為。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係指不法侵害依其情節迫在眉睫、已經開始、正在繼續而尚未結束而言。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被告庚○○雖於本院審理時證陳：丁○○當時有對辛○○說再亂嗆聲的話就要把他帶走，辛○○是在聽到說要把他帶走以後才攻擊丁○○的等語（本院卷一第332至333頁），惟亦證陳：丁○○當時跟辛○○沒有肢體接觸等語（本院卷一第332頁）。丁○○則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當時我坐著，辛○○先拿椅子朝我頭部攻擊（本院卷一第278頁）。雖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我之前有在電話中聽到辛○○罵我，所以當時我在談話現場有質疑說當時是誰在電話中跟我嗆聲，然後有說再嗆的話就要把人帶走，然後辛○○就拿了椅子往我的頭上攻擊（本院卷一第279頁），惟亦證陳：我講說如果辛○○要再嗆的話我要把人帶走，當時我沒有具體做什麼行動，沒有去拉他或者是作勢要做什麼，並不是我講了這個話之後對方才立刻開始動手打我，講了這個之後我還是跟陳安邦（即被告庚○○之父）在談事情，談到後來對方人越來越多，然後就態度越來越不好，可能是這些年輕人他們年輕氣盛，起鬨就打等語（本院卷一第286、301至302頁）。由上開被告庚○○、丁○○之證述可知，丁○○雖有說再嗆聲的話就要把人帶走，然其後丁○○與被告辛○○並無任何肢體接觸，是於被告辛○○持椅子攻擊丁○○時，並無不法侵害行為存在，被告辛○○顯非出於排除現在不法侵害之意思，而係對丁○○所為之傷害行為，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地，既非防衛行為，亦無所謂防衛過當可言。被告辛○○所辯，並不可採。
　3.被告戊○○部分：
　　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最後還有一個身材痩高、戴眼鏡、手部有刺青的人，最後有持一個重物往我的頭上打，動手打我的人是庚○○、辛○○、戊○○、蕭○希等語（本院卷一第284、287頁）。核與壬○○於偵訊時證陳：庚○○拿塑膠椅子打我後腦，蕭○希拿比較小的椅子要砸我老闆，我擋在我老闆前面所以打到我的頭，戊○○有戴眼鏡手有刺青我從監視器看到他拿紅色小椅子砸我老闆，我也被砸到等語（他卷第56頁），乙○○於偵訊時證陳：戊○○從外面拿椅子進來砸我爸等語（他卷第57頁）相符，且為被告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卷第136頁、卷二第77頁），足認被告戊○○、蕭○希均有持椅子攻擊丁○○頭部之行為。
 4、被告庚○○、辛○○、戊○○本基於傷害之故意毆打丁○○，固因過失主觀上疏未預見將導致丁○○受重傷之結果，惟客觀上應可預見眼睛為人體之重要、脆弱器官，持椅子猛力攻擊頭部，極有可能傷及眼睛，而導致丁○○發生視力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
　⑴按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指行為人就其故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能預見將發生一定之結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之法律評價。倘於行為當時，客觀上行為人根本無預見其結果發生之可能，即不該當加重結果犯之構成要件，僅能就行為人原有故意犯罪行為，課以普通犯罪之刑責。此與刑法第13條所定行為人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該犯罪結果之直接故意，及主觀上預見其結果之發生，而其結果之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間接故意，均應就其結果之發生，負其故意犯罪責任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74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16號、96年度台上字第6924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庚○○、辛○○、戊○○持椅子朝丁○○頭部毆打，致丁○○受有上開傷勢，經本院認定為重傷之結果，均如前述，本案僅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談判過程起口角而偶發之傷害案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庚○○、辛○○、戊○○有何使丁○○受重傷之故意，或對此結果有所預見且容任其發生，是應認被告庚○○、辛○○、戊○○主觀上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然被告庚○○、辛○○、戊○○因主觀上未加思考，致疏未預見此一加重結果之發生，仍持椅子近距離對丁○○頭部毆打，以一般人之生活經驗，上開行為客觀上確有可能對丁○○之眼部造成重大傷害，且被告庚○○、辛○○、戊○○均為具有通常智識程度之成年人，其客觀上應可預見此節，則丁○○因上開傷害攻擊行為而致生右眼視能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被告庚○○、辛○○、戊○○自應對此傷害致人重傷之結果負責。
　⑶按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惟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是以，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並無主觀上之犯意可言。從而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而非以各共同正犯之間，主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犯意之聯絡為斷（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5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己○○、甲○○固與被告庚○○、辛○○、戊○○間有共同傷害丁○○之犯意聯絡，然被告己○○、甲○○當時亦分工徒手毆打乙○○，難認被告己○○、甲○○客觀上得以預見被告庚○○、辛○○、戊○○會另持椅子朝丁○○頭部毆擊而導致其發生重傷結果。是被告己○○、甲○○客觀上既無從預見丁○○會因遭被告庚○○、辛○○、戊○○持椅子毆打而受重傷，此一結果難認符合被告己○○、甲○○加入衝突之本意，依上開說明，自難令被告己○○、甲○○共同負傷害致人重傷之責。從而，被告己○○、甲○○應僅就其等與被告庚○○、辛○○、戊○○傷害丁○○之傷害犯行部分，共同負傷害罪之責。
　㈤妨害秩序部分：
　　被告5人於上開時地共同傷害丁○○、乙○○、壬○○之情，業經認定如上，此等傷害行為自屬強暴行為；而上開行為致丁○○、乙○○、壬○○分別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傷勢，其中丁○○之右眼傷勢更已達重傷程度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到聖財宮現場的時候，現場應該有20、30個人（本院卷一第277頁），並有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警707卷第201頁），堪認被告5人所為顯然已造成公眾恐懼不安而妨害公共秩序，使在該場所之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之外溢效應發生，客觀上已達於危害社會安寧秩序之程度，其等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堪可認定。上開證據與被告等5人之自白互核均大致相符，足認被告等5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部分：
　1.被告庚○○坦承知悉蕭○希案發時未滿18歲（本院卷二第78頁），被告辛○○、戊○○則否認知悉上情（本院卷二第78至79頁）。惟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跟辛○○是堂兄弟，他是我爸爸堂哥的小孩等語（本院卷一第330頁），且彼此住所又近（本院卷二第85頁），加上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蕭○希跟庚○○、辛○○、己○○、甲○○、戊○○彼此認識，因為都有同陣頭，所以互相會聊天聚在一起等語（本院卷一第323至324頁），因為被告5人皆常聚在一起，被告辛○○、戊○○於本院審理時僅辯稱不清楚案發時蕭○希幾歲，並未明確陳述其認為案發時蕭○希已滿18歲（本院卷二第87、79頁），足認被告辛○○、戊○○縱非明知，亦當預見案發時蕭○希為未滿18歲之少年。又查現行民法第12條雖規定滿18歲為成年人，然此規定係自1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被告己○○、甲○○為本案犯行時，依當時民法規定尚未成年，故其等與蕭○希共同實施本案犯行，並不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所以除案發時未滿20歲之己○○、甲○○無該條之適用外，被告庚○○、辛○○、戊○○均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
　2.被告5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知悉乙○○案發時未滿18歲（本院卷二第88至89頁），然被告庚○○於偵訊時供陳：知道乙○○好像要升高一，大約15、16歲等語（他卷第102頁），是被告庚○○應知悉案發時乙○○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之情形。至於被告辛○○、戊○○部分，雖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陳乙○○在111年8月16日當天看起來也是16、17歲等語（本院卷一第328頁），然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本案發生之前我認識庚○○，其他人我都不認識，乙○○應該是認識庚○○，但我不確定等語（本院卷一第272至273頁）。則被告辛○○、戊○○案發當天既係第一次與乙○○見面（本院卷二第88至89頁），衝突之發生乃一瞬間，不若證人丙○○係在案發現場旁觀之人，被告辛○○、戊○○當時是否清楚察知乙○○之外貌，並能據以判斷其年齡，尚有可疑，難認被告辛○○、戊○○有此部分認識或預見，應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規定之適用。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5人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庚○○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害人為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故意對少年傷害罪（被害人為乙○○）；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害人為丁○○）。核被告辛○○、戊○○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害人為壬○○、乙○○）；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害人為丁○○）。核被告己○○、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害人為乙○○、壬○○、丁○○）。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就丁○○部分，均係犯刑法第278條第1項之重傷罪，尚有未合，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告知變更法條之旨（本院卷二第62頁），無礙被告5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判決。
二、被告5人、蕭○希就上開傷害、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庚○○、辛○○、戊○○、蕭○希就上開傷害致人重傷犯行，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為共同正犯。又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附此敘明。
三、被告庚○○、辛○○、戊○○以一行為同時傷害丁○○、乙○○、壬○○，而觸犯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告庚○○部分則尚有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傷害罪）、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己○○、甲○○以一行為同時傷害丁○○、乙○○、壬○○，而觸犯傷害罪、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被告庚○○、辛○○、戊○○從一重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告己○○、甲○○從一重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戊○○前因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經本院以110年度苗簡字第35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又因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2案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370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6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業經檢察官主張並舉證（本院卷二第100頁）。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生致被告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庚○○、己○○、辛○○因從一重論以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辛○○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辛○○符合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的情形（本院卷二第98頁），惟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刑法第57條所規定量刑輕重之參考事項，雖得為同法第59條酌減被告之刑規定適用之參考，然仍需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始得據以酌減被告之刑。查被告辛○○係受有相當教育之成年人，縱對於丁○○之言行有所不滿，仍應循理性和平方式溝通，竟未能克制自己之情緒，率爾持椅子攻擊丁○○之頭部，致丁○○受有一目視能嚴重減損之重傷害，且犯後迄未達成調解，尚未以實際行動填補丁○○之損害。再綜觀本案情節、被告辛○○犯罪之情狀，實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可憫恕，或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故本院認尚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對其酌減刑度之餘地，被告辛○○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並不足採。
五、爰審酌被告5人與丁○○等人因細故發生糾紛，於談判時發生口角，竟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反訴諸於肢體暴力，而為本案犯行，致丁○○、乙○○、壬○○分別受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所為均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己○○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甲○○於偵訊坦承毆打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坦承傷害、否認妨害秩序，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庚○○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被告辛○○於偵訊坦承攻擊丁○○、壬○○，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被告戊○○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之犯後態度，及本案因被告庚○○與丁○○間之糾紛而起，係被告庚○○主動聯絡被告辛○○、戊○○、甲○○及己○○到場，被告辛○○係案發當時最先動手攻擊之人，被告戊○○則係於丁○○已先遭被告辛○○、庚○○持椅子攻擊頭部後，仍下手持椅子攻擊丁○○頭部之人，被告戊○○並有攻擊壬○○，被告己○○、甲○○則係徒手攻擊乙○○之行為情狀，以及因丁○○、乙○○、壬○○（下合稱丁○○等人）無調解意願（本院卷一第142頁），被告5人均尚未與丁○○等人和解及彌補損害。兼衡被告庚○○、己○○、辛○○、甲○○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4份在卷可查，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畢業之之智識程度，從事搬貨工作、月收入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經濟狀況，及已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9歲、3歲）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0頁）；被告己○○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油漆工作、月收入4至5萬元之經濟狀況，及母親患有氣喘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0至91頁）；被告辛○○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大型冷凍空調之保溫工作、月收入4、5萬元之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91至92頁）；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保溫工作、月收入新臺幣4、5萬元之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92至93頁）；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工地工作、日薪1800元之經濟狀況，及父親因為換心臟手術無法工作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3頁）。並壬○○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到現在一年多了，只要是變天，我的頭就會痛，我腦震盪内傷半年多才好，整個人是折磨（本院卷一第142頁）。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我眼睛失能造成的不便，不是當事人無法體會，喝湯經常都燙到手，點香拜拜也點不著，根本就對不準（本院卷一第140頁），丁○○、乙○○、壬○○均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一第14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虹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宜臻、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郭世顏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彥豪



指定辯護人  廖宏文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陳建樺



指定辯護人  李基益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陳政鵬



指定辯護人  余嘉哲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盧至珉



指定辯護人  趙忠源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梁軒齊




指定辯護人  余嘉勳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重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少連偵
字第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庚○○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
　　年捌月。
二、己○○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有期徒刑玖月。
三、辛○○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陸月。
四、甲○○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有期徒刑拾月。
五、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捌月。
　　犯罪事實
一、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雙方相約於民國11
    1年8月16日晚上11時許，在苗栗縣○○鎮○○里00○0號之後龍聖
    財宮（下稱聖財宮）談判，庚○○即聯絡辛○○、戊○○、甲○○及
    己○○、少年蕭○希（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蕭
    ○希）等人到場，其等知悉上開地點為一般不特定公眾或特
    定多數人能出入之地點，如在該處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將
    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不安，待丁○○與少年乙○○（00年0月生，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及壬○○到場後，雙方談判時發生
    口角，庚○○、辛○○、戊○○、甲○○、己○○、蕭○希竟共同基於
    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共同毆打丁
    ○○與乙○○、壬○○，由己○○、甲○○徒手攻擊乙○○，戊○○持塑膠
    椅子朝壬○○攻擊，其中庚○○、辛○○、戊○○、蕭○希雖主觀上
    無使丁○○受重傷之意，惟客觀上應可預見眼睛為人體之重要
    、脆弱器官，若持椅子猛力攻擊頭部，可能傷及眼睛，而發
    生視力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竟疏未注意及此，辛○○
    仍持塑膠椅子砸向丁○○頭部，庚○○、蕭○希、戊○○亦持塑膠
    椅子朝丁○○頭部攻擊，並因此致乙○○受有頭部損傷之傷害，
    壬○○受有頭皮開放性傷口、手部擦傷、腦震盪等傷害，丁○○
    則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
    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經治療後切
    除右眼玻璃體置換為人工水晶體，右眼視神經萎縮視力僅餘
    光覺，已達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傷程度。嗣警獲報後到場
    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丁○○委任賴淑惠律師及壬○○訴由苗栗縣警察局竹
    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告訴人丁○○（下稱丁○○）、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述，係屬被
    告庚○○、辛○○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被告庚○○之
    辯護人爭執丁○○、證人丙○○警詢證述之證據能力；被告辛○○
    之辯護人爭執丁○○警詢證述之證據能力（本院卷一第175頁
    ），且查無其他法律規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不得作為證據。
二、被告庚○○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丙○○偵訊證詞之證據能力（本
    院卷一第175頁），惟證人丙○○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
    ，業經具結，且辯護人並未指出及釋明證人丙○○之證言有何
    「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亦查無相關證據可認檢察官有何
    違法取證情形，客觀上應認其作成時，尚無顯不可信之情況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證人丙○○於檢察官
    訊問時所為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另本院於審理程序已依
    辯護人之聲請傳喚證人丙○○到庭作證，使被告庚○○及辯護人
    行使詰問權，應得為本院判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
三、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庚○○、己○○、辛○○、甲○○、戊○○（下
    合稱被告5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業經
    本院於審判程序對當事人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5
    人及辯護人均未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一第137、1
    75頁、卷二第63至68頁），應認已獲一致同意作為證據，本
    院審酌相關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
    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認為適當，不
    論該等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
    之4所定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
四、以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均無違反法定程序而
    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得作為
    本案證據使用。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5人均坦承有於案發時間、到達案發地點之事實，
    並均坦承傷害、妨害秩序犯行。惟被告庚○○、辛○○、戊○○均
    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人重傷犯行，被告庚○○辯稱：我沒有拿
    塑膠椅子攻擊丁○○，蕭○希也沒有，我們二個都站在旁邊而
    已；我都沒有攻擊等語（本院卷一第174頁、卷二第71頁）
    ；被告辛○○辯稱：當時丁○○說要把我押走，而且靠我很近，
    那時候就感到害怕，所以就拿身邊的東西砸他，是想保護自
    己等語（本院卷一第173頁、卷二第81頁）；被告戊○○辯稱
    ：沒有重傷害的故意，我沒有想要重傷丁○○的意思等語（本
    院卷一第136頁、卷二第81頁）。被告庚○○之辯護人為其辯
    護稱：就重傷部分，被告庚○○否認有動手毆打丁○○，固然丁
    ○○跟證人丙○○證稱被告庚○○有毆打丁○○，但丁○○為敵性證人
    ，且事發之前就本件已有口角，就證人丙○○部分，被告庚○○
    是否有持工具毆打丁○○或者毆打相關的部位皆證述都不明確
    ，故渠等證詞應不可採，被告庚○○沒有毆打丁○○的部分，業
    經證人己○○、戊○○、乙○○、蕭○希等人證述在案，其中乙○○
    證稱確實只有辛○○以及戊○○拿椅子來砸其父親丁○○，只看見
    這兩個人動手，所以上開證人證述的結果應該可以證明被告
    庚○○部分並未毆打丁○○，其重傷的結果跟被告庚○○之間並沒
    有因果關係，那事前跟事中被告庚○○並沒有與被告辛○○等人
    就丁○○重傷的結果有犯意的聯絡跟行為分擔，對於被告辛○○
    臨時起意持塑膠椅子毆打丁○○之頭部並沒有預見的可能性，
    其重傷的結果也沒有跟被告庚○○有相當的因果關係，此部分
    請予被告庚○○無罪判決等語（本院卷二第96至97頁）。被告
    辛○○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就被告辛○○涉犯對丁○○為刑法第
    278條第1項重傷害罪部分，參酌丁○○在台大醫院之病歷第51
    頁所示，丁○○於案發當時身高170公分、體重97公斤，且丁○
    ○於警詢時稱被告辛○○的特徵屬於短小，在兩人並不相識的
    情況之下，當一名身形壯碩的人在晚間11點至12點之間接近
    ，並且直接表示要將人押走，衡諸常情，一般人均會害怕，
    更何況丁○○有專科的學歷，他也有相當的知識經驗，在案發
    當天直接表達將人押走，顯然他在到達聖財宮之前丁○○已經
    有恐嚇，甚至已經有擄人的意圖了，而被告辛○○客觀上面對
    丁○○的恐嚇及擄人的行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其實難以
    期待被告辛○○會不以防衛自我的意思而攻擊丁○○，且辛○○當
    時只是單純出於保護自己，單純傷害的犯意，並沒有要重傷
    害的意圖，以排除丁○○現在的不法侵害，此部分應該是符合
    刑法第23條的規定屬於不罰的，退步言之，縱認以被告辛○○
    的情況無法適用刑法第23條之規定而不罰，然正當防衛只以
    出於防衛權利而對於現在不法侵害，皆在防衛權作用範圍以
    內，仍然不以侵害的大小、其行為的輕重相權衡有所變更，
    縱使防衛的行為已經超過了必要的程度，也只是發生了防衛
    過當的情形，所以縱使認定被告辛○○不能夠依正當防衛而不
    罰，亦懇請審酌當時的情況，被告辛○○僅係逾越必要性及相
    當性屬於防衛過當，而得以減輕或免責情形（本院卷二第97
    至98頁）。被告戊○○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針對重傷罪部分
    ，因為當日現場情況混亂，而爆發衝突的原因是因為丁○○表
    示要到現場押走辛○○，才會導致衝突的爆發，而丁○○也講過
    ，其實他不認識被告戊○○，甚至與被告戊○○之間並沒有所謂
    的仇恨或糾紛，所以被告戊○○到場並沒有辦法預見雙方會爆
    發衝突，因此被告戊○○對於是否會重傷丁○○的部分，應該沒
    有主觀上的犯意，請審酌被告戊○○坦承本件客觀犯行，審酌
    被告戊○○主觀上對於傷害丁○○的部分並無重傷故意，請給予
    無罪的諭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00頁）。
二、經查：
　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雙方相約於111
    年8月16日晚上11時許，在聖財宮談判，被告庚○○即聯絡被
    告辛○○、戊○○、甲○○及己○○、蕭○希等人到場，待丁○○與乙○
    ○及壬○○到場後，雙方談判時發生口角，被告辛○○持塑膠椅
    子砸向丁○○頭部，被告己○○、甲○○徒手攻擊乙○○，被告戊○○
    持塑膠椅子朝丁○○、壬○○攻擊，並因此致乙○○受有頭部損傷
    之傷害，壬○○受有頭皮開放性傷口、手部擦傷、腦震盪等傷
    害，丁○○則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
    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業
    為被告5人所坦承（本院卷一第133至136、171至174頁、卷
    二第69至82頁），核與丁○○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本院卷一
    第272至285頁）、乙○○於警詢、偵訊（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
    局南警偵字第1110023636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636卷》第1
    55至163、111年度他字第1103號卷《下稱他卷》第57頁）、壬
    ○○於警詢、偵訊（警636卷第137至141頁、他卷第55至57頁
    ）及共犯蕭○希於警詢、偵訊（警636卷第19至25頁、他卷第
    71至73頁）、證人丙○○於偵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111年
    度少連偵字第81號卷《下稱偵卷》第95頁、本院卷一第312至3
    17頁）相符，並有乙○○、壬○○之大千綜合醫院乙種診斷證明
    書2份（警636卷第203、205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下稱臺大醫院）112年4月21日校附醫秘字第11209017
    17號函及所附之丁○○診斷證明書4紙（偵卷第57至65頁）、
    監視錄影影像截圖（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南警偵字第1110
    027707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707卷》第201、警636卷第211
    至223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丁○○所受傷勢，已達重傷害之程度：
　　按稱重傷者，包含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刑法
    第10條第4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10條第4項所稱毀
    敗或嚴重減損機能，係指機能完全且永久喪失，或雖未喪失
    ，但顯較一般功能嚴重減退，且經過相當之診治，仍無回復
    之可能。查壬○○於偵訊時證陳：丁○○當下說他看不到，他去
    聖財宮之前視力是正常的等語（他卷第56頁）。乙○○於偵訊
    時證陳：丁○○當下說眼睛看不到，他有近視，但平常看得到
    等語（他卷第57頁）。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我當時被打
    了之後右眼就完全看不到，在去聖財宮之前沒有這樣子的問
    題，當時有到大千醫院去就診，大千醫院說要趕快轉院，因
    為他們沒有辦法，他說這一定是眼睛有問題，一定要手術然
    後就建議我去找大間的醫院，我們就叫白牌計程車直接往台
    大急診室，台大那邊的診斷是瞳孔放大，然後是水晶體還是
    玻璃體破裂，沒有辦法恢復等語（本院卷一第282、284至28
    5頁）。本案丁○○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
    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
    害，經治療後切除右眼玻璃體置換為人工水晶體，右眼視神
    經萎縮視力僅餘光覺等情，有上開丁○○之臺大醫院診斷證明
    書，臺大醫院112年1月16日校附醫秘字第1120900213號函所
    附之受理院外機關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偵卷第53至55頁）
    在卷可參，並為被告庚○○、辛○○、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
    第174、136頁），且經本院函詢丁○○右眼視神經萎縮情況是
    否永久無法恢復，右眼視神經萎縮是否為外力傷害所導致？
    經臺大醫院函覆略以：丁○○目前持續呈現右眼視神經萎縮狀
    態，此病況依現行醫療無有效治療方式。如本院校附醫秘字
    第1120900213號函之查復意見，丁○○於111年8月16日來本院
    急診就醫時，呈現右眼前房蓄血、右眼水晶體位移、右眼玻
    璃體出血、合併右眼眼壓升高等徵兆，且腦部核磁共振影像
    中顯示有右側視神經遠端顯影，疑似有急性損傷；前述徵兆
    綜合評估，有很高可能來自外力導致，並可導致後續之視神
    經萎縮情事，有臺大醫院113年4月3日校附醫秘字第1130901
    418號函附之受理院外機關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1紙在卷可查
    （本院卷一第213至215頁），可見丁○○右眼功能嚴重受限，
    經相當診治後，仍然難以復原，揆諸上開規定，自屬嚴重減
    損一目視能之重傷害。
　㈢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
    ，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
    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
    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
    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而正犯之行為，不以
    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
    要，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
    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
    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
    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即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479、482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
　　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而相約於
    案發時、地談判，被告庚○○並聯絡被告辛○○、戊○○、甲○○、
    己○○、蕭○希到場，且於衝突發生後，即群起為傷害行為，
    並無阻止他人對丁○○、乙○○、壬○○之傷害行為，是被告5人
    與蕭○希所為，對於本案傷害犯行而言，乃不可或缺之重要
    環節，而與下手施暴之人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犯罪之目
    的，揆諸上開規定，被告5人、蕭○希對於傷害丁○○、乙○○、
    壬○○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庚○○、辛○○、戊○○客觀上可預見持椅子朝丁○○頭部攻擊
    ，可能造成丁○○受重傷之結果：
　1.被告庚○○部分：
　⑴被告庚○○雖辯稱未動手毆打丁○○，惟被告庚○○有攻擊丁○○之
    事實，業據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280頁
    ），核與壬○○於警詢時證陳：庚○○有動手持塑膠椅攻擊我跟
    丁○○等語（警636卷第139至141、151頁）、證人丙○○於偵訊
    、本院審理時證陳：庚○○有拿椅子打丁○○等語相符（偵卷第
    94至95頁、本院卷一第316至317、318頁），證人丙○○於偵
    訊時並證陳：庚○○站在後面跟著一起打上去，先用拳頭打丁
    ○○身體跟頭，後來又拿大張的紅色褪色塑膠椅砸丁○○等語（
    偵卷第95頁）。加以證人丙○○於偵訊證陳：辛○○、庚○○、蕭
    ○希都是我的好朋友等語（偵卷第9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
    陳：認識庚○○、辛○○、戊○○、己○○、甲○○，之前沒有恩怨糾
    紛；庚○○、辛○○、蕭○希都是我高中同學的朋友，我有參加
    陣頭，他們也是都有參加陣頭，111年8月16日之前我有聽說
    過丁○○、乙○○跟壬○○他們，但是不認識等語（本院卷一第31
    1至312、323、327頁），證人丙○○既為被告庚○○之友人，且
    與丁○○並不相識，並無偏袒丁○○、誣指被告庚○○之動機，其
    證述應為可採，足徵被告庚○○確有動手毆打丁○○之行為。
　⑵至乙○○雖於偵訊時證陳：辛○○先動手抓了不知道什麼東西砸
    我爸，壬○○進來幫我爸擋，我在旁邊看，戊○○從外面拿椅子
    進來砸我爸，壬○○在我爸前面擋著，我只看到這兩人動手，
    後來編號3的人勾住我脖子往後摔，拿電風扇打我頭等語（
    他卷第57頁），並未證陳有見到被告庚○○毆打丁○○，然因乙
    ○○於案發當時亦遭甲○○及己○○毆打，忙於保護自己，未必有
    餘力注意丁○○遭毆打之全貌，此由乙○○於前開偵訊證陳遭他
    人勾住脖子往後摔可為佐證。且被告庚○○辯稱案發當時其完
    全未動手，惟於本院訊問當時有何人或幾人毆打丁○○時，無
    法說出具體內容（本院卷二第82至83頁），雖就此部分被告
    庚○○於本院審理時供陳：因我躲比較後面，我閃到很後面，
    他們在左邊，我在比較靠近右邊等語（本院卷二第83頁），
    然本案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而引
    發，被告庚○○身為當事人，若真係在旁觀看，怎會不知丁○○
    遭幾人毆打，雖被告庚○○辯稱其站在較外側，惟由現場監視
    錄影影像截圖觀之（警707卷第201頁），發生衝突之地點範
    圍非大，即便站在右邊，應亦能看到全貌，被告庚○○所辯實
    無可採。
　2.被告辛○○部分：
　⑴被告辛○○持塑膠椅子攻擊丁○○頭部之事實，業據丁○○於本院
    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278頁），核與證人丙○○偵訊
    證述：我看到辛○○先拿椅子打丁○○的頭等語相符（偵卷第94
    頁），被告辛○○亦坦承有拿椅子攻擊丁○○（本院卷一第173
    頁），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⑵被告辛○○所為不成立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①按刑法第23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
    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係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防衛
    之意思，客觀上存有緊急防衛情狀之現在不法侵害，出於防
    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且所施之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為要件
    。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
    害或危險之違反法秩序行為。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
    與將來，係指不法侵害依其情節迫在眉睫、已經開始、正在
    繼續而尚未結束而言。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
    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被告庚○○雖於本院審理時證陳：丁○○當時有對辛○○說再亂嗆
    聲的話就要把他帶走，辛○○是在聽到說要把他帶走以後才攻
    擊丁○○的等語（本院卷一第332至333頁），惟亦證陳：丁○○
    當時跟辛○○沒有肢體接觸等語（本院卷一第332頁）。丁○○
    則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當時我坐著，辛○○先拿椅子朝我頭部
    攻擊（本院卷一第278頁）。雖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我
    之前有在電話中聽到辛○○罵我，所以當時我在談話現場有質
    疑說當時是誰在電話中跟我嗆聲，然後有說再嗆的話就要把
    人帶走，然後辛○○就拿了椅子往我的頭上攻擊（本院卷一第
    279頁），惟亦證陳：我講說如果辛○○要再嗆的話我要把人
    帶走，當時我沒有具體做什麼行動，沒有去拉他或者是作勢
    要做什麼，並不是我講了這個話之後對方才立刻開始動手打
    我，講了這個之後我還是跟陳安邦（即被告庚○○之父）在談
    事情，談到後來對方人越來越多，然後就態度越來越不好，
    可能是這些年輕人他們年輕氣盛，起鬨就打等語（本院卷一
    第286、301至302頁）。由上開被告庚○○、丁○○之證述可知
    ，丁○○雖有說再嗆聲的話就要把人帶走，然其後丁○○與被告
    辛○○並無任何肢體接觸，是於被告辛○○持椅子攻擊丁○○時，
    並無不法侵害行為存在，被告辛○○顯非出於排除現在不法侵
    害之意思，而係對丁○○所為之傷害行為，無主張正當防衛之
    餘地，既非防衛行為，亦無所謂防衛過當可言。被告辛○○所
    辯，並不可採。
　3.被告戊○○部分：
　　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最後還有一個身材痩高、戴眼鏡、
    手部有刺青的人，最後有持一個重物往我的頭上打，動手打
    我的人是庚○○、辛○○、戊○○、蕭○希等語（本院卷一第284、
    287頁）。核與壬○○於偵訊時證陳：庚○○拿塑膠椅子打我後
    腦，蕭○希拿比較小的椅子要砸我老闆，我擋在我老闆前面
    所以打到我的頭，戊○○有戴眼鏡手有刺青我從監視器看到他
    拿紅色小椅子砸我老闆，我也被砸到等語（他卷第56頁），
    乙○○於偵訊時證陳：戊○○從外面拿椅子進來砸我爸等語（他
    卷第57頁）相符，且為被告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卷第13
    6頁、卷二第77頁），足認被告戊○○、蕭○希均有持椅子攻擊
    丁○○頭部之行為。
 4、被告庚○○、辛○○、戊○○本基於傷害之故意毆打丁○○，固因過
    失主觀上疏未預見將導致丁○○受重傷之結果，惟客觀上應可
    預見眼睛為人體之重要、脆弱器官，持椅子猛力攻擊頭部，
    極有可能傷及眼睛，而導致丁○○發生視力嚴重減損之重傷結
    果：
　⑴按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指行為人就其故意實行之基
    本犯罪行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能預見將發生一定之結
    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
    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
    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
    之法律評價。倘於行為當時，客觀上行為人根本無預見其結
    果發生之可能，即不該當加重結果犯之構成要件，僅能就行
    為人原有故意犯罪行為，課以普通犯罪之刑責。此與刑法第
    13條所定行為人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該犯罪結果之直接故意
    ，及主觀上預見其結果之發生，而其結果之發生並不違背其
    本意之間接故意，均應就其結果之發生，負其故意犯罪責任
    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74號、95年度台上
    字第1716號、96年度台上字第6924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
    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
    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
    ，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
    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
    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
    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
    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
    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
    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
    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
    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
    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
    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
    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
    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
    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
    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
    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
    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
    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
    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
    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
    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
    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
    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
    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庚○○、辛○○、戊○○持椅子朝丁○○頭部毆打，致丁○○受有
    上開傷勢，經本院認定為重傷之結果，均如前述，本案僅係
    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談判過程起
    口角而偶發之傷害案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庚○○、辛○○、戊
    ○○有何使丁○○受重傷之故意，或對此結果有所預見且容任其
    發生，是應認被告庚○○、辛○○、戊○○主觀上僅有普通傷害之
    犯意。然被告庚○○、辛○○、戊○○因主觀上未加思考，致疏未
    預見此一加重結果之發生，仍持椅子近距離對丁○○頭部毆打
    ，以一般人之生活經驗，上開行為客觀上確有可能對丁○○之
    眼部造成重大傷害，且被告庚○○、辛○○、戊○○均為具有通常
    智識程度之成年人，其客觀上應可預見此節，則丁○○因上開
    傷害攻擊行為而致生右眼視能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被告庚
    ○○、辛○○、戊○○自應對此傷害致人重傷之結果負責。
　⑶按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惟
    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能
    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
    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
    範圍；是以，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並無主觀上
    之犯意可言。從而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
    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
    之發生，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而非以各共同正犯之間，主
    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犯意之聯絡為斷（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5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己○○、甲○○
    固與被告庚○○、辛○○、戊○○間有共同傷害丁○○之犯意聯絡，
    然被告己○○、甲○○當時亦分工徒手毆打乙○○，難認被告己○○
    、甲○○客觀上得以預見被告庚○○、辛○○、戊○○會另持椅子朝
    丁○○頭部毆擊而導致其發生重傷結果。是被告己○○、甲○○客
    觀上既無從預見丁○○會因遭被告庚○○、辛○○、戊○○持椅子毆
    打而受重傷，此一結果難認符合被告己○○、甲○○加入衝突之
    本意，依上開說明，自難令被告己○○、甲○○共同負傷害致人
    重傷之責。從而，被告己○○、甲○○應僅就其等與被告庚○○、
    辛○○、戊○○傷害丁○○之傷害犯行部分，共同負傷害罪之責。
　㈤妨害秩序部分：
　　被告5人於上開時地共同傷害丁○○、乙○○、壬○○之情，業經
    認定如上，此等傷害行為自屬強暴行為；而上開行為致丁○○
    、乙○○、壬○○分別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傷勢，其中丁○○
    之右眼傷勢更已達重傷程度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丁○○
    於本院審理時證陳：到聖財宮現場的時候，現場應該有20、
    30個人（本院卷一第277頁），並有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在卷
    可佐（警707卷第201頁），堪認被告5人所為顯然已造成公
    眾恐懼不安而妨害公共秩序，使在該場所之公眾或不特定之
    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之外溢效應發生，客觀上已
    達於危害社會安寧秩序之程度，其等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堪可認定。上開證據與被告
    等5人之自白互核均大致相符，足認被告等5人之任意性自白
    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部分：
　1.被告庚○○坦承知悉蕭○希案發時未滿18歲（本院卷二第78頁
    ），被告辛○○、戊○○則否認知悉上情（本院卷二第78至79頁
    ）。惟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跟辛○○是堂兄弟，他是
    我爸爸堂哥的小孩等語（本院卷一第330頁），且彼此住所
    又近（本院卷二第85頁），加上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陳
    ：蕭○希跟庚○○、辛○○、己○○、甲○○、戊○○彼此認識，因為
    都有同陣頭，所以互相會聊天聚在一起等語（本院卷一第32
    3至324頁），因為被告5人皆常聚在一起，被告辛○○、戊○○
    於本院審理時僅辯稱不清楚案發時蕭○希幾歲，並未明確陳
    述其認為案發時蕭○希已滿18歲（本院卷二第87、79頁），
    足認被告辛○○、戊○○縱非明知，亦當預見案發時蕭○希為未
    滿18歲之少年。又查現行民法第12條雖規定滿18歲為成年人
    ，然此規定係自1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被告己○○、甲○○為
    本案犯行時，依當時民法規定尚未成年，故其等與蕭○希共
    同實施本案犯行，並不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所
    以除案發時未滿20歲之己○○、甲○○無該條之適用外，被告庚
    ○○、辛○○、戊○○均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
　2.被告5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知悉乙○○案發時未滿18歲（本
    院卷二第88至89頁），然被告庚○○於偵訊時供陳：知道乙○○
    好像要升高一，大約15、16歲等語（他卷第102頁），是被
    告庚○○應知悉案發時乙○○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
    罪」之情形。至於被告辛○○、戊○○部分，雖證人丙○○於本院
    審理時證陳乙○○在111年8月16日當天看起來也是16、17歲等
    語（本院卷一第328頁），然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本案
    發生之前我認識庚○○，其他人我都不認識，乙○○應該是認識
    庚○○，但我不確定等語（本院卷一第272至273頁）。則被告
    辛○○、戊○○案發當天既係第一次與乙○○見面（本院卷二第88
    至89頁），衝突之發生乃一瞬間，不若證人丙○○係在案發現
    場旁觀之人，被告辛○○、戊○○當時是否清楚察知乙○○之外貌
    ，並能據以判斷其年齡，尚有可疑，難認被告辛○○、戊○○有
    此部分認識或預見，應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規定之適用。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5人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予
    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庚○○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
    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害人為壬○○）；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
    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故意對少年傷害罪（被害人為乙○○）；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
    7條第1項、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
    （被害人為丁○○）。核被告辛○○、戊○○所為，均係犯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
    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
    （被害人為壬○○、乙○○）；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
    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害人為丁○○）。核被告己○○
    、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被害人為乙○○、壬○○、丁○○）。公訴意旨認被告5
    人就丁○○部分，均係犯刑法第278條第1項之重傷罪，尚有未
    合，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告知
    變更法條之旨（本院卷二第62頁），無礙被告5人防禦權之
    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判
    決。
二、被告5人、蕭○希就上開傷害、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
    正犯。被告庚○○、辛○○、戊○○、蕭○希就上開傷害致人重傷
    犯行，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為共同正犯。又刑法條
    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
    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
    解釋，附此敘明。
三、被告庚○○、辛○○、戊○○以一行為同時傷害丁○○、乙○○、壬○○
    ，而觸犯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告庚○○部分則尚有成
    年人故意對少年傷害罪）、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
    罪、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被告己○○、甲○○以一行為同時傷害丁○○、乙
    ○○、壬○○，而觸犯傷害罪、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
    規定，被告庚○○、辛○○、戊○○從一重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
    害致人重傷罪；被告己○○、甲○○從一重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戊○○前因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經本院以
    110年度苗簡字第35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又因
    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01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2案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370
    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6月29日易科罰金
    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
    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構成累犯，業經檢察官主張並舉證（本院卷二第
    100頁）。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生致
    被告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因此遭
    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庚○○、己○○、辛○○因從一重論以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
    致人重傷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辛○○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辛○○符合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
    的情形（本院卷二第98頁），惟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規
    定，必須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
    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
    有其適用。刑法第57條所規定量刑輕重之參考事項，雖得為
    同法第59條酌減被告之刑規定適用之參考，然仍需符合該條
    規定之要件，始得據以酌減被告之刑。查被告辛○○係受有相
    當教育之成年人，縱對於丁○○之言行有所不滿，仍應循理性
    和平方式溝通，竟未能克制自己之情緒，率爾持椅子攻擊丁
    ○○之頭部，致丁○○受有一目視能嚴重減損之重傷害，且犯後
    迄未達成調解，尚未以實際行動填補丁○○之損害。再綜觀本
    案情節、被告辛○○犯罪之情狀，實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人同情而顯可憫恕，或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
    故本院認尚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對其酌減刑度之餘地，被
    告辛○○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並不足採。
五、爰審酌被告5人與丁○○等人因細故發生糾紛，於談判時發生
    口角，竟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反訴諸於肢體暴力，
    而為本案犯行，致丁○○、乙○○、壬○○分別受有犯罪事實欄所
    載之傷勢，所為均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己○○於偵訊否認犯
    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甲○○於偵訊
    坦承毆打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坦承傷害、否認妨害秩序，
    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庚○○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
    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
    傷，被告辛○○於偵訊坦承攻擊丁○○、壬○○，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被告戊
    ○○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
    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之犯後態度，及本案因被告庚○○
    與丁○○間之糾紛而起，係被告庚○○主動聯絡被告辛○○、戊○○
    、甲○○及己○○到場，被告辛○○係案發當時最先動手攻擊之人
    ，被告戊○○則係於丁○○已先遭被告辛○○、庚○○持椅子攻擊頭
    部後，仍下手持椅子攻擊丁○○頭部之人，被告戊○○並有攻擊
    壬○○，被告己○○、甲○○則係徒手攻擊乙○○之行為情狀，以及
    因丁○○、乙○○、壬○○（下合稱丁○○等人）無調解意願（本院
    卷一第142頁），被告5人均尚未與丁○○等人和解及彌補損害
    。兼衡被告庚○○、己○○、辛○○、甲○○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4份在卷可查，被告庚○○於本
    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畢業之之智識程度，從事搬貨工作、月
    收入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經濟狀況，及已婚、育有二名
    未成年子女（9歲、3歲）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0頁）；
    被告己○○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油
    漆工作、月收入4至5萬元之經濟狀況，及母親患有氣喘之生
    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0至91頁）；被告辛○○於本院審理時自
    述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大型冷凍空調之保溫工作、
    月收入4、5萬元之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91至92頁）；被告
    甲○○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保溫工
    作、月收入新臺幣4、5萬元之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92至93
    頁）；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
    從事工地工作、日薪1800元之經濟狀況，及父親因為換心臟
    手術無法工作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3頁）。並壬○○於本
    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到現在一年多了，只要是變天，我的頭
    就會痛，我腦震盪内傷半年多才好，整個人是折磨（本院卷
    一第142頁）。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我眼睛失能造
    成的不便，不是當事人無法體會，喝湯經常都燙到手，點香
    拜拜也點不著，根本就對不準（本院卷一第140頁），丁○○
    、乙○○、壬○○均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一第142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虹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宜臻、曾亭瑋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郭世顏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
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
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彥豪



指定辯護人  廖宏文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陳建樺



指定辯護人  李基益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陳政鵬



指定辯護人  余嘉哲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盧至珉



指定辯護人  趙忠源律師（義務辯護）
被      告  梁軒齊




指定辯護人  余嘉勳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重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庚○○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
　　年捌月。
二、己○○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有期徒刑玖月。
三、辛○○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四、甲○○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處有期徒刑拾月。
五、戊○○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傷害致人重傷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捌月。
　　犯罪事實
一、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雙方相約於民國111年8月16日晚上11時許，在苗栗縣○○鎮○○里00○0號之後龍聖財宮（下稱聖財宮）談判，庚○○即聯絡辛○○、戊○○、甲○○及己○○、少年蕭○希（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蕭○希）等人到場，其等知悉上開地點為一般不特定公眾或特定多數人能出入之地點，如在該處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將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不安，待丁○○與少年乙○○（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及壬○○到場後，雙方談判時發生口角，庚○○、辛○○、戊○○、甲○○、己○○、蕭○希竟共同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強暴、傷害之犯意聯絡，共同毆打丁○○與乙○○、壬○○，由己○○、甲○○徒手攻擊乙○○，戊○○持塑膠椅子朝壬○○攻擊，其中庚○○、辛○○、戊○○、蕭○希雖主觀上無使丁○○受重傷之意，惟客觀上應可預見眼睛為人體之重要、脆弱器官，若持椅子猛力攻擊頭部，可能傷及眼睛，而發生視力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竟疏未注意及此，辛○○仍持塑膠椅子砸向丁○○頭部，庚○○、蕭○希、戊○○亦持塑膠椅子朝丁○○頭部攻擊，並因此致乙○○受有頭部損傷之傷害，壬○○受有頭皮開放性傷口、手部擦傷、腦震盪等傷害，丁○○則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經治療後切除右眼玻璃體置換為人工水晶體，右眼視神經萎縮視力僅餘光覺，已達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傷程度。嗣警獲報後到場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丁○○委任賴淑惠律師及壬○○訴由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告訴人丁○○（下稱丁○○）、證人丙○○於警詢之證述，係屬被告庚○○、辛○○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經被告庚○○之辯護人爭執丁○○、證人丙○○警詢證述之證據能力；被告辛○○之辯護人爭執丁○○警詢證述之證據能力（本院卷一第175頁），且查無其他法律規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不得作為證據。
二、被告庚○○之辯護人雖爭執證人丙○○偵訊證詞之證據能力（本院卷一第175頁），惟證人丙○○於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業經具結，且辯護人並未指出及釋明證人丙○○之證言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亦查無相關證據可認檢察官有何違法取證情形，客觀上應認其作成時，尚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證人丙○○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另本院於審理程序已依辯護人之聲請傳喚證人丙○○到庭作證，使被告庚○○及辯護人行使詰問權，應得為本院判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
三、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庚○○、己○○、辛○○、甲○○、戊○○（下合稱被告5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業經本院於審判程序對當事人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5人及辯護人均未就其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一第137、175頁、卷二第63至68頁），應認已獲一致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相關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相當關連性，認為適當，不論該等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定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四、以下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非供述證據，均無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自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5人均坦承有於案發時間、到達案發地點之事實，並均坦承傷害、妨害秩序犯行。惟被告庚○○、辛○○、戊○○均矢口否認有何傷害致人重傷犯行，被告庚○○辯稱：我沒有拿塑膠椅子攻擊丁○○，蕭○希也沒有，我們二個都站在旁邊而已；我都沒有攻擊等語（本院卷一第174頁、卷二第71頁）；被告辛○○辯稱：當時丁○○說要把我押走，而且靠我很近，那時候就感到害怕，所以就拿身邊的東西砸他，是想保護自己等語（本院卷一第173頁、卷二第81頁）；被告戊○○辯稱：沒有重傷害的故意，我沒有想要重傷丁○○的意思等語（本院卷一第136頁、卷二第81頁）。被告庚○○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就重傷部分，被告庚○○否認有動手毆打丁○○，固然丁○○跟證人丙○○證稱被告庚○○有毆打丁○○，但丁○○為敵性證人，且事發之前就本件已有口角，就證人丙○○部分，被告庚○○是否有持工具毆打丁○○或者毆打相關的部位皆證述都不明確，故渠等證詞應不可採，被告庚○○沒有毆打丁○○的部分，業經證人己○○、戊○○、乙○○、蕭○希等人證述在案，其中乙○○證稱確實只有辛○○以及戊○○拿椅子來砸其父親丁○○，只看見這兩個人動手，所以上開證人證述的結果應該可以證明被告庚○○部分並未毆打丁○○，其重傷的結果跟被告庚○○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那事前跟事中被告庚○○並沒有與被告辛○○等人就丁○○重傷的結果有犯意的聯絡跟行為分擔，對於被告辛○○臨時起意持塑膠椅子毆打丁○○之頭部並沒有預見的可能性，其重傷的結果也沒有跟被告庚○○有相當的因果關係，此部分請予被告庚○○無罪判決等語（本院卷二第96至97頁）。被告辛○○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就被告辛○○涉犯對丁○○為刑法第278條第1項重傷害罪部分，參酌丁○○在台大醫院之病歷第51頁所示，丁○○於案發當時身高170公分、體重97公斤，且丁○○於警詢時稱被告辛○○的特徵屬於短小，在兩人並不相識的情況之下，當一名身形壯碩的人在晚間11點至12點之間接近，並且直接表示要將人押走，衡諸常情，一般人均會害怕，更何況丁○○有專科的學歷，他也有相當的知識經驗，在案發當天直接表達將人押走，顯然他在到達聖財宮之前丁○○已經有恐嚇，甚至已經有擄人的意圖了，而被告辛○○客觀上面對丁○○的恐嚇及擄人的行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其實難以期待被告辛○○會不以防衛自我的意思而攻擊丁○○，且辛○○當時只是單純出於保護自己，單純傷害的犯意，並沒有要重傷害的意圖，以排除丁○○現在的不法侵害，此部分應該是符合刑法第23條的規定屬於不罰的，退步言之，縱認以被告辛○○的情況無法適用刑法第23條之規定而不罰，然正當防衛只以出於防衛權利而對於現在不法侵害，皆在防衛權作用範圍以內，仍然不以侵害的大小、其行為的輕重相權衡有所變更，縱使防衛的行為已經超過了必要的程度，也只是發生了防衛過當的情形，所以縱使認定被告辛○○不能夠依正當防衛而不罰，亦懇請審酌當時的情況，被告辛○○僅係逾越必要性及相當性屬於防衛過當，而得以減輕或免責情形（本院卷二第97至98頁）。被告戊○○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針對重傷罪部分，因為當日現場情況混亂，而爆發衝突的原因是因為丁○○表示要到現場押走辛○○，才會導致衝突的爆發，而丁○○也講過，其實他不認識被告戊○○，甚至與被告戊○○之間並沒有所謂的仇恨或糾紛，所以被告戊○○到場並沒有辦法預見雙方會爆發衝突，因此被告戊○○對於是否會重傷丁○○的部分，應該沒有主觀上的犯意，請審酌被告戊○○坦承本件客觀犯行，審酌被告戊○○主觀上對於傷害丁○○的部分並無重傷故意，請給予無罪的諭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00頁）。
二、經查：
　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雙方相約於111年8月16日晚上11時許，在聖財宮談判，被告庚○○即聯絡被告辛○○、戊○○、甲○○及己○○、蕭○希等人到場，待丁○○與乙○○及壬○○到場後，雙方談判時發生口角，被告辛○○持塑膠椅子砸向丁○○頭部，被告己○○、甲○○徒手攻擊乙○○，被告戊○○持塑膠椅子朝丁○○、壬○○攻擊，並因此致乙○○受有頭部損傷之傷害，壬○○受有頭皮開放性傷口、手部擦傷、腦震盪等傷害，丁○○則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業為被告5人所坦承（本院卷一第133至136、171至174頁、卷二第69至82頁），核與丁○○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本院卷一第272至285頁）、乙○○於警詢、偵訊（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南警偵字第1110023636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636卷》第155至163、111年度他字第1103號卷《下稱他卷》第57頁）、壬○○於警詢、偵訊（警636卷第137至141頁、他卷第55至57頁）及共犯蕭○希於警詢、偵訊（警636卷第19至25頁、他卷第71至73頁）、證人丙○○於偵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111年度少連偵字第81號卷《下稱偵卷》第95頁、本院卷一第312至317頁）相符，並有乙○○、壬○○之大千綜合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2份（警636卷第203、205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112年4月21日校附醫秘字第1120901717號函及所附之丁○○診斷證明書4紙（偵卷第57至65頁）、監視錄影影像截圖（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南警偵字第1110027707號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707卷》第201、警636卷第211至223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丁○○所受傷勢，已達重傷害之程度：
　　按稱重傷者，包含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刑法第10條第4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10條第4項所稱毀敗或嚴重減損機能，係指機能完全且永久喪失，或雖未喪失，但顯較一般功能嚴重減退，且經過相當之診治，仍無回復之可能。查壬○○於偵訊時證陳：丁○○當下說他看不到，他去聖財宮之前視力是正常的等語（他卷第56頁）。乙○○於偵訊時證陳：丁○○當下說眼睛看不到，他有近視，但平常看得到等語（他卷第57頁）。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我當時被打了之後右眼就完全看不到，在去聖財宮之前沒有這樣子的問題，當時有到大千醫院去就診，大千醫院說要趕快轉院，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他說這一定是眼睛有問題，一定要手術然後就建議我去找大間的醫院，我們就叫白牌計程車直接往台大急診室，台大那邊的診斷是瞳孔放大，然後是水晶體還是玻璃體破裂，沒有辦法恢復等語（本院卷一第282、284至285頁）。本案丁○○受有臉部挫傷、雙眼鈍挫傷併前房積血及左眼外傷性瞳孔放大、右眼玻璃體出血、四肢多處瘀傷等傷害，經治療後切除右眼玻璃體置換為人工水晶體，右眼視神經萎縮視力僅餘光覺等情，有上開丁○○之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大醫院112年1月16日校附醫秘字第1120900213號函所附之受理院外機關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偵卷第53至55頁）在卷可參，並為被告庚○○、辛○○、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174、136頁），且經本院函詢丁○○右眼視神經萎縮情況是否永久無法恢復，右眼視神經萎縮是否為外力傷害所導致？經臺大醫院函覆略以：丁○○目前持續呈現右眼視神經萎縮狀態，此病況依現行醫療無有效治療方式。如本院校附醫秘字第1120900213號函之查復意見，丁○○於111年8月16日來本院急診就醫時，呈現右眼前房蓄血、右眼水晶體位移、右眼玻璃體出血、合併右眼眼壓升高等徵兆，且腦部核磁共振影像中顯示有右側視神經遠端顯影，疑似有急性損傷；前述徵兆綜合評估，有很高可能來自外力導致，並可導致後續之視神經萎縮情事，有臺大醫院113年4月3日校附醫秘字第1130901418號函附之受理院外機關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1紙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13至215頁），可見丁○○右眼功能嚴重受限，經相當診治後，仍然難以復原，揆諸上開規定，自屬嚴重減損一目視能之重傷害。
　㈢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在客觀上透過分工參與實現犯罪結果之部分或階段行為，以共同支配犯罪「是否」或「如何」實現之目的，並因其主觀上具有支配如何實現之犯罪意思而受歸責；而正犯之行為，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僅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倘足以左右其他行為人是否或如何犯罪，而對於犯罪之實現具有功能上不可或缺之重要性者，與其他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人，同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地位，即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79、482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
　　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而相約於案發時、地談判，被告庚○○並聯絡被告辛○○、戊○○、甲○○、己○○、蕭○希到場，且於衝突發生後，即群起為傷害行為，並無阻止他人對丁○○、乙○○、壬○○之傷害行為，是被告5人與蕭○希所為，對於本案傷害犯行而言，乃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與下手施暴之人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犯罪之目的，揆諸上開規定，被告5人、蕭○希對於傷害丁○○、乙○○、壬○○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庚○○、辛○○、戊○○客觀上可預見持椅子朝丁○○頭部攻擊，可能造成丁○○受重傷之結果：
　1.被告庚○○部分：
　⑴被告庚○○雖辯稱未動手毆打丁○○，惟被告庚○○有攻擊丁○○之事實，業據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280頁），核與壬○○於警詢時證陳：庚○○有動手持塑膠椅攻擊我跟丁○○等語（警636卷第139至141、151頁）、證人丙○○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陳：庚○○有拿椅子打丁○○等語相符（偵卷第94至95頁、本院卷一第316至317、318頁），證人丙○○於偵訊時並證陳：庚○○站在後面跟著一起打上去，先用拳頭打丁○○身體跟頭，後來又拿大張的紅色褪色塑膠椅砸丁○○等語（偵卷第95頁）。加以證人丙○○於偵訊證陳：辛○○、庚○○、蕭○希都是我的好朋友等語（偵卷第95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認識庚○○、辛○○、戊○○、己○○、甲○○，之前沒有恩怨糾紛；庚○○、辛○○、蕭○希都是我高中同學的朋友，我有參加陣頭，他們也是都有參加陣頭，111年8月16日之前我有聽說過丁○○、乙○○跟壬○○他們，但是不認識等語（本院卷一第311至312、323、327頁），證人丙○○既為被告庚○○之友人，且與丁○○並不相識，並無偏袒丁○○、誣指被告庚○○之動機，其證述應為可採，足徵被告庚○○確有動手毆打丁○○之行為。
　⑵至乙○○雖於偵訊時證陳：辛○○先動手抓了不知道什麼東西砸我爸，壬○○進來幫我爸擋，我在旁邊看，戊○○從外面拿椅子進來砸我爸，壬○○在我爸前面擋著，我只看到這兩人動手，後來編號3的人勾住我脖子往後摔，拿電風扇打我頭等語（他卷第57頁），並未證陳有見到被告庚○○毆打丁○○，然因乙○○於案發當時亦遭甲○○及己○○毆打，忙於保護自己，未必有餘力注意丁○○遭毆打之全貌，此由乙○○於前開偵訊證陳遭他人勾住脖子往後摔可為佐證。且被告庚○○辯稱案發當時其完全未動手，惟於本院訊問當時有何人或幾人毆打丁○○時，無法說出具體內容（本院卷二第82至83頁），雖就此部分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供陳：因我躲比較後面，我閃到很後面，他們在左邊，我在比較靠近右邊等語（本院卷二第83頁），然本案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而引發，被告庚○○身為當事人，若真係在旁觀看，怎會不知丁○○遭幾人毆打，雖被告庚○○辯稱其站在較外側，惟由現場監視錄影影像截圖觀之（警707卷第201頁），發生衝突之地點範圍非大，即便站在右邊，應亦能看到全貌，被告庚○○所辯實無可採。
　2.被告辛○○部分：
　⑴被告辛○○持塑膠椅子攻擊丁○○頭部之事實，業據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278頁），核與證人丙○○偵訊證述：我看到辛○○先拿椅子打丁○○的頭等語相符（偵卷第94頁），被告辛○○亦坦承有拿椅子攻擊丁○○（本院卷一第173頁），此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⑵被告辛○○所為不成立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①按刑法第23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係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防衛之意思，客觀上存有緊急防衛情狀之現在不法侵害，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且所施之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為要件。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違反法秩序行為。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係指不法侵害依其情節迫在眉睫、已經開始、正在繼續而尚未結束而言。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被告庚○○雖於本院審理時證陳：丁○○當時有對辛○○說再亂嗆聲的話就要把他帶走，辛○○是在聽到說要把他帶走以後才攻擊丁○○的等語（本院卷一第332至333頁），惟亦證陳：丁○○當時跟辛○○沒有肢體接觸等語（本院卷一第332頁）。丁○○則於本院審理時證陳：當時我坐著，辛○○先拿椅子朝我頭部攻擊（本院卷一第278頁）。雖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我之前有在電話中聽到辛○○罵我，所以當時我在談話現場有質疑說當時是誰在電話中跟我嗆聲，然後有說再嗆的話就要把人帶走，然後辛○○就拿了椅子往我的頭上攻擊（本院卷一第279頁），惟亦證陳：我講說如果辛○○要再嗆的話我要把人帶走，當時我沒有具體做什麼行動，沒有去拉他或者是作勢要做什麼，並不是我講了這個話之後對方才立刻開始動手打我，講了這個之後我還是跟陳安邦（即被告庚○○之父）在談事情，談到後來對方人越來越多，然後就態度越來越不好，可能是這些年輕人他們年輕氣盛，起鬨就打等語（本院卷一第286、301至302頁）。由上開被告庚○○、丁○○之證述可知，丁○○雖有說再嗆聲的話就要把人帶走，然其後丁○○與被告辛○○並無任何肢體接觸，是於被告辛○○持椅子攻擊丁○○時，並無不法侵害行為存在，被告辛○○顯非出於排除現在不法侵害之意思，而係對丁○○所為之傷害行為，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地，既非防衛行為，亦無所謂防衛過當可言。被告辛○○所辯，並不可採。
　3.被告戊○○部分：
　　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最後還有一個身材痩高、戴眼鏡、手部有刺青的人，最後有持一個重物往我的頭上打，動手打我的人是庚○○、辛○○、戊○○、蕭○希等語（本院卷一第284、287頁）。核與壬○○於偵訊時證陳：庚○○拿塑膠椅子打我後腦，蕭○希拿比較小的椅子要砸我老闆，我擋在我老闆前面所以打到我的頭，戊○○有戴眼鏡手有刺青我從監視器看到他拿紅色小椅子砸我老闆，我也被砸到等語（他卷第56頁），乙○○於偵訊時證陳：戊○○從外面拿椅子進來砸我爸等語（他卷第57頁）相符，且為被告戊○○所不爭執（本院卷一卷第136頁、卷二第77頁），足認被告戊○○、蕭○希均有持椅子攻擊丁○○頭部之行為。
 4、被告庚○○、辛○○、戊○○本基於傷害之故意毆打丁○○，固因過失主觀上疏未預見將導致丁○○受重傷之結果，惟客觀上應可預見眼睛為人體之重要、脆弱器官，持椅子猛力攻擊頭部，極有可能傷及眼睛，而導致丁○○發生視力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
　⑴按刑法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指行為人就其故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能預見將發生一定之結果，但行為人因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該結果之發生，乃就行為人主觀上意欲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及客觀上可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二者間因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予以加重其刑之法律評價。倘於行為當時，客觀上行為人根本無預見其結果發生之可能，即不該當加重結果犯之構成要件，僅能就行為人原有故意犯罪行為，課以普通犯罪之刑責。此與刑法第13條所定行為人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該犯罪結果之直接故意，及主觀上預見其結果之發生，而其結果之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間接故意，均應就其結果之發生，負其故意犯罪責任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74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16號、96年度台上字第6924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庚○○、辛○○、戊○○持椅子朝丁○○頭部毆打，致丁○○受有上開傷勢，經本院認定為重傷之結果，均如前述，本案僅係因被告庚○○與丁○○間因陣頭人員事宜互有嫌隙，談判過程起口角而偶發之傷害案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庚○○、辛○○、戊○○有何使丁○○受重傷之故意，或對此結果有所預見且容任其發生，是應認被告庚○○、辛○○、戊○○主觀上僅有普通傷害之犯意。然被告庚○○、辛○○、戊○○因主觀上未加思考，致疏未預見此一加重結果之發生，仍持椅子近距離對丁○○頭部毆打，以一般人之生活經驗，上開行為客觀上確有可能對丁○○之眼部造成重大傷害，且被告庚○○、辛○○、戊○○均為具有通常智識程度之成年人，其客觀上應可預見此節，則丁○○因上開傷害攻擊行為而致生右眼視能嚴重減損之重傷結果，被告庚○○、辛○○、戊○○自應對此傷害致人重傷之結果負責。
　⑶按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惟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是以，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並無主觀上之犯意可言。從而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部刑責，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而非以各共同正犯之間，主觀上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犯意之聯絡為斷（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5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己○○、甲○○固與被告庚○○、辛○○、戊○○間有共同傷害丁○○之犯意聯絡，然被告己○○、甲○○當時亦分工徒手毆打乙○○，難認被告己○○、甲○○客觀上得以預見被告庚○○、辛○○、戊○○會另持椅子朝丁○○頭部毆擊而導致其發生重傷結果。是被告己○○、甲○○客觀上既無從預見丁○○會因遭被告庚○○、辛○○、戊○○持椅子毆打而受重傷，此一結果難認符合被告己○○、甲○○加入衝突之本意，依上開說明，自難令被告己○○、甲○○共同負傷害致人重傷之責。從而，被告己○○、甲○○應僅就其等與被告庚○○、辛○○、戊○○傷害丁○○之傷害犯行部分，共同負傷害罪之責。
　㈤妨害秩序部分：
　　被告5人於上開時地共同傷害丁○○、乙○○、壬○○之情，業經認定如上，此等傷害行為自屬強暴行為；而上開行為致丁○○、乙○○、壬○○分別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傷勢，其中丁○○之右眼傷勢更已達重傷程度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到聖財宮現場的時候，現場應該有20、30個人（本院卷一第277頁），並有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警707卷第201頁），堪認被告5人所為顯然已造成公眾恐懼不安而妨害公共秩序，使在該場所之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之外溢效應發生，客觀上已達於危害社會安寧秩序之程度，其等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堪可認定。上開證據與被告等5人之自白互核均大致相符，足認被告等5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　　
　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部分：
　1.被告庚○○坦承知悉蕭○希案發時未滿18歲（本院卷二第78頁），被告辛○○、戊○○則否認知悉上情（本院卷二第78至79頁）。惟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跟辛○○是堂兄弟，他是我爸爸堂哥的小孩等語（本院卷一第330頁），且彼此住所又近（本院卷二第85頁），加上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陳：蕭○希跟庚○○、辛○○、己○○、甲○○、戊○○彼此認識，因為都有同陣頭，所以互相會聊天聚在一起等語（本院卷一第323至324頁），因為被告5人皆常聚在一起，被告辛○○、戊○○於本院審理時僅辯稱不清楚案發時蕭○希幾歲，並未明確陳述其認為案發時蕭○希已滿18歲（本院卷二第87、79頁），足認被告辛○○、戊○○縱非明知，亦當預見案發時蕭○希為未滿18歲之少年。又查現行民法第12條雖規定滿18歲為成年人，然此規定係自1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被告己○○、甲○○為本案犯行時，依當時民法規定尚未成年，故其等與蕭○希共同實施本案犯行，並不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所以除案發時未滿20歲之己○○、甲○○無該條之適用外，被告庚○○、辛○○、戊○○均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
　2.被告5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知悉乙○○案發時未滿18歲（本院卷二第88至89頁），然被告庚○○於偵訊時供陳：知道乙○○好像要升高一，大約15、16歲等語（他卷第102頁），是被告庚○○應知悉案發時乙○○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之情形。至於被告辛○○、戊○○部分，雖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陳乙○○在111年8月16日當天看起來也是16、17歲等語（本院卷一第328頁），然丁○○於本院審理時證陳：本案發生之前我認識庚○○，其他人我都不認識，乙○○應該是認識庚○○，但我不確定等語（本院卷一第272至273頁）。則被告辛○○、戊○○案發當天既係第一次與乙○○見面（本院卷二第88至89頁），衝突之發生乃一瞬間，不若證人丙○○係在案發現場旁觀之人，被告辛○○、戊○○當時是否清楚察知乙○○之外貌，並能據以判斷其年齡，尚有可疑，難認被告辛○○、戊○○有此部分認識或預見，應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規定之適用。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5人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庚○○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害人為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故意對少年傷害罪（被害人為乙○○）；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害人為丁○○）。核被告辛○○、戊○○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害人為壬○○、乙○○）；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2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害人為丁○○）。核被告己○○、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害人為乙○○、壬○○、丁○○）。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就丁○○部分，均係犯刑法第278條第1項之重傷罪，尚有未合，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於審理程序告知變更法條之旨（本院卷二第62頁），無礙被告5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判決。
二、被告5人、蕭○希就上開傷害、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庚○○、辛○○、戊○○、蕭○希就上開傷害致人重傷犯行，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為共同正犯。又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附此敘明。
三、被告庚○○、辛○○、戊○○以一行為同時傷害丁○○、乙○○、壬○○，而觸犯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罪（被告庚○○部分則尚有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傷害罪）、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己○○、甲○○以一行為同時傷害丁○○、乙○○、壬○○，而觸犯傷害罪、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被告庚○○、辛○○、戊○○從一重之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被告己○○、甲○○從一重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戊○○前因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經本院以110年度苗簡字第35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又因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2案嗣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370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111年6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業經檢察官主張並舉證（本院卷二第100頁）。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生致被告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庚○○、己○○、辛○○因從一重論以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傷害致人重傷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辛○○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辛○○符合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的情形（本院卷二第98頁），惟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刑法第57條所規定量刑輕重之參考事項，雖得為同法第59條酌減被告之刑規定適用之參考，然仍需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始得據以酌減被告之刑。查被告辛○○係受有相當教育之成年人，縱對於丁○○之言行有所不滿，仍應循理性和平方式溝通，竟未能克制自己之情緒，率爾持椅子攻擊丁○○之頭部，致丁○○受有一目視能嚴重減損之重傷害，且犯後迄未達成調解，尚未以實際行動填補丁○○之損害。再綜觀本案情節、被告辛○○犯罪之情狀，實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可憫恕，或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故本院認尚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對其酌減刑度之餘地，被告辛○○之辯護人上開所辯，並不足採。
五、爰審酌被告5人與丁○○等人因細故發生糾紛，於談判時發生口角，竟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解決紛爭，反訴諸於肢體暴力，而為本案犯行，致丁○○、乙○○、壬○○分別受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所為均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己○○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甲○○於偵訊坦承毆打乙○○，於本院準備程序坦承傷害、否認妨害秩序，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庚○○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被告辛○○於偵訊坦承攻擊丁○○、壬○○，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被告戊○○於偵訊否認犯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傷害、妨害秩序，否認傷害致人重傷之犯後態度，及本案因被告庚○○與丁○○間之糾紛而起，係被告庚○○主動聯絡被告辛○○、戊○○、甲○○及己○○到場，被告辛○○係案發當時最先動手攻擊之人，被告戊○○則係於丁○○已先遭被告辛○○、庚○○持椅子攻擊頭部後，仍下手持椅子攻擊丁○○頭部之人，被告戊○○並有攻擊壬○○，被告己○○、甲○○則係徒手攻擊乙○○之行為情狀，以及因丁○○、乙○○、壬○○（下合稱丁○○等人）無調解意願（本院卷一第142頁），被告5人均尚未與丁○○等人和解及彌補損害。兼衡被告庚○○、己○○、辛○○、甲○○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4份在卷可查，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畢業之之智識程度，從事搬貨工作、月收入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經濟狀況，及已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9歲、3歲）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0頁）；被告己○○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油漆工作、月收入4至5萬元之經濟狀況，及母親患有氣喘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0至91頁）；被告辛○○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大型冷凍空調之保溫工作、月收入4、5萬元之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91至92頁）；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保溫工作、月收入新臺幣4、5萬元之經濟狀況（本院卷二第92至93頁）；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工地工作、日薪1800元之經濟狀況，及父親因為換心臟手術無法工作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93頁）。並壬○○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到現在一年多了，只要是變天，我的頭就會痛，我腦震盪内傷半年多才好，整個人是折磨（本院卷一第142頁）。丁○○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稱：我眼睛失能造成的不便，不是當事人無法體會，喝湯經常都燙到手，點香拜拜也點不著，根本就對不準（本院卷一第140頁），丁○○、乙○○、壬○○均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本院卷一第14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虹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宜臻、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郭世顏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